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85號

原      告  張國祥  

訴訟代理人  羅閎逸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建夫律師

訴訟代理人  田永彬律師

            張格明律師

被      告  温正男  

            温承翰  

            連錕顥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惠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應分擔之債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

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兩造之陳述及聲明：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分割前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於102年12月

19日分割為368-2及368-324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個別

則逕稱地號），原為兩造（個別則逕稱姓名）及訴外人龔天

進所共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兩造於99年10月

29日與盧錠錫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

約定由盧錠錫以新臺幣（下同）6880萬元購買系爭土地權利

範圍全部。嗣因兩造需取得龔天進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方

能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盧錠錫，因而由温正男代表

全體共有人與盧錠錫於100年12月24日簽立協議書，約定盧

錠錫於100年12月24日先行給付買賣價金6500萬元予兩造，

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自101年10月1日起開始辦理，兩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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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系爭土地於101年10月1日辦理移轉登記予盧錠錫前，不得

為其他處分。盧錠錫已依該協議書約定給付系爭土地買賣價

金6500萬元予温正男收取。詎温正男未依上開協議書之約定

履行，反於102年5月3日取得龔天進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

後，將連錕顥（原名連振翔）以外其他共有人之應有部分，

均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連錕顥；又於103年10月16日以

系爭土地向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銀

行）抵押貸款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9180萬元，同日併將368-

324 地號土地信託登記予新光銀行。經盧錠錫定期催告塗銷

抵押權登記及完成所有權登記，温正男仍拒不履行，盧錠錫

遂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並訴請兩造加倍返還已付價金，經臺

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臺中高分院）以107年度重上字

第189號判決（下稱189號判決）兩造應給付盧錠錫9750萬元

本息（下稱9750萬元本息），嗣原告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0

9年度台上字第3234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然温正男僅將其

所收受之6500萬元返還盧錠錫，盧錠錫遂就未受償之3250萬

元及利息部分聲請拍賣原告之財產，經本院以111年度司執

字第13581號強制執行受理（下稱13581號執行事件），原告

因而於111年10月28日與盧錠錫簽立和解書（下稱系爭和解

書），約定由原告先給付盧錠錫全數執行債權額4899萬4396

元（下稱系爭賠償金），原告並已付訖系爭賠償金，則原告

得請求被告共同分擔系爭賠償金4分之3即3674萬5797元，爰

依民法第281條、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

　㈡温正男雖於108年5月21日與盧錠錫簽訂協議書，約定先對原

告財產為強制執行，於執行無效果或有不足時，始得對被告

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等語，惟原告並未參與該協議，且依189

號判決，兩造係共同負擔9750萬元本息債務，現原告既已付

訖系爭賠償金，原告自得向被告求償分擔系爭賠償金。

　㈢否認被告抵銷之抗辯，本件被告對原告並無可供抵銷之債權

存在。

　㈣另若温正男對原告確實有2970萬元債權（即650萬元擔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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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權、1320萬元分配款債權及1000萬元借款債權），則由本

院99年度司票字第5721號民事裁定（下稱第5721號民事裁

定），可知張清華對温正男有3180萬元本票債權，而張清華

已於103年9月16日死亡，原告為其繼承人，故原告主張上開

繼承債權與温正男之2970萬元債權互為抵銷。

　㈤並聲明：⒈被告應共同給付原告3674萬5797元，及自起訴狀

繕本送達於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因盧錠錫給付6500萬元買賣價金，而原告既取走第一期買賣

價金2000萬元，則原告就189號判決所命兩造應返還盧錠錫

價金訴訟中，原告內部應分擔之買賣價金部分為2739萬6923

元；違約金部分為1266萬6667元，是原告內部應分擔總金額

為4006萬3,590元，故原告不得再向被告請求共同給付3674

萬5797元。

　㈡系爭和解書內容所載除買賣價金6500萬元之利息601萬元、

違約金3250萬元及其利息866萬6666元與臺中高分院189號判

決兩造應給付盧錠錫之金額有關外，其餘金額為原告與盧錠

錫間之約定，與臺中高分院189號判決無關，原告不得請求

被告返還。

　㈢被告得以如下債權與原告之請求為抵銷：

　　1.連錕顥對原告有2000萬元本息債權：

　　　原告早於兩造與盧錠錫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之前，即已將其

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300分之28出賣予連錕顥，連錕顥

並已支付買賣價金342萬6397元予原告完竣，僅尚未辦理

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竣。嗣因盧錠錫要求將上開土地出賣予

其，連錕顥因而請原告共同簽發系爭買賣契約，然原告於

99年10月29日要求連錕顥需將買賣價金第一期款2000萬元

出借予原告，始同意簽立系爭買賣契約，連錕顥因而同意

出借該2000萬元予原告，並由盧錠錫簽發2000萬元支票予

原告，原告則簽發99年10月30日本票作為上開2000萬元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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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擔保，詎原告借款後迄仍未清償借款本息，是連錕顥對

原告有2000萬元及自99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法定遲延

利息之借款本息債權。

　　2.温正男對原告有下列債權共計2970萬元：

　　　⑴650萬元擔保金：

　　　　温正男前於99年1月2日以總價1780萬元向楊昇購買系爭

房地，並自99年8月3日起借名登記於原告名下，至楊昇

與系爭房地第二順位抵押權人林呈岳間訴訟定讞為止。

嗣因林呈岳實行抵押權，聲請拍賣29-146地號土地暨其

上2082建號、2387建號之建物，經本院99年度司執字第

86901號執行事件受理後，温正男為停止前開強制執

行，因而於100年3月29日請原告出具承諾書，承諾由温

正男以原告名義提供擔保金650萬元以停止該強制執行

程序，俟楊昇與林呈岳間訴訟終結後，原告應領取該擔

保金本息歸還温正男。後原告、楊昇、林呈岳與吳文慧

於106年12月5日簽立協議書，林呈岳同意撤回86901號

執行事件、並同意原告領回上揭提存金（提存案號：本

院100年度存字第661號）。原告業已領回上揭提存金，

惟原告迄未依承諾書約定將上揭提存金返還温正男，温

正男對原告有上揭提存金650萬元債權及自原告領回提

存金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債權。

　　　⑵1320萬元分配款：

　　　　因原告前以温正男所有900萬元定期存單設質予台中商

銀，向台中商銀借貸900萬元，因此温正男欲籌措現金1

100萬元清償系爭房地之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人台

中商銀債權時，請原告清償上開900萬元，原告找張清

華幫忙，而張清華斯時欲購買温正男向龔周明買受之36

8-164土地應有部分300分之28，温正男又急需現金避免

系爭房地遭台中商銀強制執行，因而以温正男向張清華

借款1265萬元方式處理，並簽訂99年3月26日協議書。

嗣99年8月10日368-164土地應有部分300分之28暫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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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告名下。而368-164地號土地經鈞院分割共有物訴

訟裁判分割後，原告分配取得分割後增加之368-314地

號土地及368-336地號土地，依99年3月26日協議書約

定，分割後土地出售扣除原告已付價金及温正男墊付之

費用後，剩餘由雙方分潤。因而原告與盧錠錫簽立之系

爭和解書中，將温正男借名登記在原告名下之368-314

地號土地及368-336地號土地於111年10月28日以3905萬

元之價格出售予盧錠錫，並以該買賣價金抵償盧錠錫之

系爭賠償金，於112年1月3日將368-314土地及368-336

土地移轉登記予盧錠錫，而該3905萬元價金扣減温正男

前為購買系爭房地向張清華借貸之1265萬元後，尚有餘

額2640萬元，則温正男就368-164地號土地得受分潤132

0萬元，是温正男對原告有1320萬元及自111年10月29日

（即原告與盧錠錫和解翌日）起之法定利息債權。

　　　⑶1000萬元借款：

　　　　原告於100年間擬投資金匠公司2000萬元，因資金不足1

000萬元，遂邀同温正男共同投資金匠公司，温正男共

計投資1000萬元，惟因温正男不熟悉珠寶業務，因而於

101年間與原告協議將上開1000萬元投資款轉為原告向

温正男借款1000萬元，改由原告投資1000萬元，原告並

於101年2月6日簽發1000萬元本票交温正男收執。原告

迄未清償該借款，温正男對原告有借款1000萬元及自10

1年2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利息債權。

　㈣另依原告、張清華及温正男於99年12月31日簽立和解書即承

諾書記載，本院99年度司票字第5721號民事裁定所載本票係

原告向温正男購買旱溪段不動產所支付買賣價金之保證本票

（即擔保旱溪段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履行義務），經雙方

對帳，土地均已陸續過戶予原告及其配偶黃美琴，雙方已無

任何債權債務關係，可知，原告已登記取得旱溪段不動產所

有權，雙方已無任何3180萬元之債權債務關係。

　㈤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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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貳、兩造不爭執及爭執事項  

一、不爭執事項： 　

　㈠分割前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於民國102年

　　12月19日分割為368-2及368-324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原為原告、被告温正男、温承翰、連錕顥（原名連振翔）

　　及訴外人龔天進所共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見

本院卷一第1、160頁）。

　㈡系爭土地之99年10月25日土地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記載「買

受人連振翔（買受持份全部）；出賣人（未會同）龔天進

（出賣持份300分之108）、出賣人張國祥（出賣持份300分

之28）、出賣人温承翰（出賣持份15分之4）、出賣人温正

男（出賣持份300分之50）、出賣人連振翔（出賣持份300分

之34）」（見本院卷一第249至273、302頁）。

　㈢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有權簽章人員張美英）簽發

　　票面金額342萬6397元、受款人為原告、票據號碼為UE00000

00之支票（見本院卷一第245頁）

　㈣兩造於99年10月29日與訴外人盧錠錫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

書，約定由盧錠錫以6880萬元購買系爭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見本院卷一第1頁至2、16、69、239、183至186頁）。盧

錠錫於同日交付其所簽發發票日99年10月30日、票面金額20

00萬元、受款人為原告之支票（票據號碼為HZ0000000），

並交付予原告收執（見本院卷一第89、481頁）。

　㈤兩造與盧錠錫於99年11月15日簽訂協議書記載：「一、甲

（即盧錠錫）乙（即兩造）雙方於民國99年10月29日訂立系

爭土地買賣，由甲方付與乙方新台幣兩千萬元訂金，並由乙

方收執」（見本院卷一第187頁）。

　㈥原告分別於99年11月22日、同年月25日依序匯款1000萬元、

100萬元至温正男設在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戶

（帳號：000000000000，見本院卷一第207至208、217、467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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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㈦盧錠錫於100年12月24日給付買賣價金6500萬元予温正男收

取（見本院卷一第2、167、289、471頁）。

　㈧盧錠錫對兩造提起返還價金訴訟，經本院以106年度重訴字

第345號受理，並判決後，兩造及盧錠錫各就其敗訴部分，

分別提起上訴、附帶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

臺中高分院）以107年度重上字第189 號判決，兩造應給付

盧錠錫9750萬元，及其中6500萬元自100年12月26日起，其

餘自106年6月2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嗣

原告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09年度台上字第3234號判決上訴

駁回確定（見本院卷一第3至4、9至35、233、241頁）。

　㈨盧錠錫與温正男於108年5月21簽立協議書「…二、甲方承諾

（即盧錠錫）事項：1.有關乙方（即温正男）、温承翰、連

錕顥及張國祥就前條上訴二審法院之『違約金3250萬元及其

利息』及『本金6500萬元自100年10月26日起至106年6月24

日止之遲延利息』，以及甲方附帶上訴再請求違約金3250萬

元及其利息』部分，甲方若獲勝訴判決確定，同意應先就張

國祥財產（…）聲請法院強制執行，若執行無效果或有不足

額時，始得再執行乙方、温承翰及連錕顥之財產……」（見

本院卷一第119至155頁）。温正男於108年5月21日返還買賣

價金6500萬元予盧錠錫（見本院卷一第4、81、233、241

頁）。

　㈩盧錠錫就未受償之3250萬元及利息部分聲請拍賣原告之財

產，經本院以111年司執字第13581號強制執行受理（下稱13

581號執行事件，見本院卷一第4、37、234、489至491

頁）。

　原告與盧錠錫於111年10月28日簽立和解書，內容為：「…

第二條、和解條件：一、乙方（即原告）同意清償之金額

為：⑴其一：⒈…買賣價金6500萬元自100年12月26日起至1

08年5月20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之四分之一金額

（依執行處計算之乙方應清償之金額為601萬2500元，乙方

同意以601萬元清償）。⒉…買賣契約之違約金325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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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⒊3250萬元違約金，自106年6月25日起至111年10月25

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乙方同意清償金額866萬666

6元）。⒋以上合計金額為4717萬6666元。⑵其二，裁判費9

6萬2250元（含第三審委任律師費）。⑶其三，執行費72萬

元。⑷其四，土地指界、測量及鑑定費等13萬5480元。⑸總

計同意清償之金額為4899萬4396元整（下稱系爭賠償金）。

…」（見本院卷一第39至43頁）。　　　

　原告已給付系爭賠償金予盧錠錫，盧錠錫撤銷13581號執行

事件（見本院卷一第45至47、234頁）。

　重測前臺中縣神岡鄉下溪洲段后寮小段29-146（面積2862平

方公尺）、29-990（953平方公尺，於99年5月5日以徵收為

原因移轉登記予臺中市）、29-991（217平方公尺，於99年5

月5日以徵收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臺中市）、29-992（面積438

平方公尺）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2082建號建物（29-992地號

土地、29-146地號土地及其上建物重測後為臺中市○○區○

○段000地號、同段419地號土地暨其上88建號之建物，下合

稱系爭房地）原為楊昇（已歿）所有。系爭房地於93年間設

定第一順位本金最高限額2000萬元抵押權予台中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台中商銀）；98年間設立第二順位普通抵

押權予林呈岳。29-146（面積2862平方公尺）及29-992（面

積438平方公尺）地號土地均於99年8月18日以買賣為原因登

記在原告名下；2082建號建物於99年8月18日登記在原告名

下（見本院卷一第293至294、399至404、501、563至565

頁）。

　張清華於99年4月12日以温正男名義分別匯款1100萬元至台

中商銀清償系爭房地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債權、

165萬元至顯傑木業有限公司（見本院卷一第73、175、294

頁）。

　系爭房地第二順位抵押權人林呈岳實行抵押權，聲請拍賣臺

中縣○○鄉○○○段○○○段000000地號土地暨其上2082建

號、2387建號之建物，經本院99年度司執字第86901號強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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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事件受理（下稱86901號執行事件，見本院卷一第101至

103頁）。　

　原告於100年3月29日至本院提存所提存650萬元（提存案

號：本院100年度存字第661號）。原告、楊昇、林呈岳與訴

外人吳文慧於106年12月5日簽立協議書，約定雙方合意以30

00萬元和解，和解金包括雙方全部執行債務及法院相關費用

（含執行費及所有規費）；林呈岳同意撤回86901號執行事

件，並同意原告領回650萬元提存金。原告已領回上揭提存

金（見本院卷一第77、107至111、311、343至346頁）。

　原告於97年5月8日以温正男所有900萬元定期存單設質予台

中商銀，向台中商銀借貸900萬元，該款項於104年9月18日

清償完竣（見本院卷二第323至327、525至529頁，卷三第37

至38頁）。

　温正男與龔周明於99年4月29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

定由温正男向龔周明購買其所有臺中市○區○○段0000000

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00分之28（見本院卷二第225至235

頁）。

　訴外人龔銘洋就臺中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提起分

割共有物訴訟後，經臺中高分院以99年度上字第272號判決

裁判分割，龔銘洋上訴，業經最高法院以102年度台上字第2

96號裁定上訴駁回確定（下稱分割共有物訴訟）後，同段36

8-314地號土地（分割自368-164地號土地）及同段368-336

地號土地（分割自368-314地號土地）均於102年9月12日以

判決共有物分割為原因登記在原告名下；同段368-313地號

土地（分割自368-164地號土地。廖金鋇所有368-164地號土

地之應有部分300分之56於101年4月20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

在温承翰名下）於102年9月12日以判決共有物分割為原因登

記在温承翰名下（見本院卷一第113至115、199頁，卷二第5

8至59、63至81、97至99、199至215、273至291頁，卷三第7

1、91頁）。

　原告於111年10月28日將臺中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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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同段368-336地號土地以買賣價金3905萬元出賣予盧錠

錫，並於112年1月3日將368-314土地及368-336土地移轉登

記予盧錠錫（見本院卷一第79、113至115頁，卷二第51至6

2、87頁，卷三第75、125頁）。

　本院99年度司票字第5721號民事裁定於99年12月21日確定

（見本院卷二第519至523頁）。

　臺中高分院112年重上第154號塗銷抵押權登記事件所附法務

部調查局113年7月22日調科貳字第11303183850號函檢送鑑

定報告書所在內容，無意見。（見本院卷三第515、553頁）

　　。

　張國祥為「勝典企業有限公司」（設立時間：84年6月9日）

　　、「萬禾國際興業有限公司」（設立時間：95年11月3日）

之負責人。（見本院卷三第515、553頁）

二、爭執事項：

　㈠原告請求被告共同分擔系爭賠償金4分之3即3674萬5797元

（即被告各應分擔金額為1224萬8599元），有無理由？原告

請求之依據為民法第281條、第179條規定。

　㈡若原告請求有理由，被告主張對原告有如下列債權，並主張

抵銷，有無理由？

　⒈連錕顥主張原告向其借款2000萬元，是否有據？

　⒉温正男主張依100年3月29日承諾書約定，原告應返還650萬

元擔保金予温正男，是否有據？

　⒊温正男主張依99年3月26日協議書約定，原告應給付其1320

萬元，是否有據？

　⒋温正男主張原告於101年間向其借款1000萬元投資金匠公

司，是否有據？

　㈢倘温正男上開⒉至⒋請求有理由，則原告主張以其繼承張清

華對温正男3180萬元本票債權與上開⒉至⒋金額互為抵銷，

有無理由？

叁、本院判斷：　　

一、坐落臺中市東區旱溪段之系爭土地原為原告、被告温正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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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承翰、連錕顥及訴外人龔天進所共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

如附表所示，兩造於99年10月29日與訴外人盧錠錫簽訂不動

產買賣契約書，約定由盧錠錫以6880萬元購買系爭土地權利

範圍全部。嗣盧錠錫主張解除系爭買賣契約對兩造提起返還

價金訴訟，經本院以106年度重訴字第345號受理，並判決

後，兩造及盧錠錫各就其敗訴部分，分別提起上訴、附帶上

訴，經臺中高分院189號判決，兩造應給付盧錠錫9750萬

元，及其中6500萬元自100年12月26日起，其餘自106年6月2

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嗣原告上訴，經

最高法院以109年度台上字第3234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盧

錠錫與温正男於108年5月21簽立協議書約定臺中高分院189

號民事判決，盧錠錫若獲勝訴判決確定，盧錠錫應先就張國

祥財產聲請法院強制執行，若執行無效果或有不足額時，始

得再執行温正男、温承翰及連錕顥之財產，而温正男於108

年5月21日返還買賣價金6500萬元予盧錠錫。另盧錠錫就未

受償之3250萬元及利息部分聲請拍賣原告之財產，經本院以

111年司執字第13581號強制執行受理，原告與盧錠錫於111

年10月28日簽立系爭和解書，約定給付總賠償金額為4899萬

4396元，原告已給付系爭賠償金予盧錠錫，盧錠錫撤銷1358

1號執行事件等情，已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本院調取上開

民事卷宗審閱無誤，自足採憑。

二、本件原告就其所給付給盧錠錫之系爭賠償金，請求被告共同

分擔之，而原告所主張之請求權基礎係民法第281條、第179

條規定（見本院卷一第5至7頁、卷四第141頁）。則本件首

需論斷者，係就上開認定之事實，原告得主張之請求權基礎

（法律上依據）為何？本件原告所主張之上開法律上依據，

得否認係適法之法律上理由？經查：

　㈠民法第312條規定：「就債之履行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清

償者，於其清償之限度內承受債權人之權利，但不得有害於

債權人之利益。」而在可分債務，債務人所為之給付，超過

其應分擔之部分者，對他債務人而言，係屬第三人之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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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民法第311條之規定，可生清償而生對債權人消滅債務之

效力，該為清償之債務人對他債務人有求償權。至於第三人

清償之效力（即清償之債務人對他債務人求償權之依據），

其情形可分為非利害關係人（即一般第三人）之清償及利害

關係人之清償二者。所謂非利害關係人之清償，其效力內容

需視第三人與債務人內部關係而定，如第三人係為履行贈與

或清償其對債務人債務之手段者，則第三人對債務人之債務

消滅，尚無求償權可言；如第三人係受債務人委託而清償

者，則依委任規定求償（民法第546條第1項參照）；如無上

述關係者，第三人與債務人間則為無因管理，第三人得依民

法第176條無因管理規定求償（此時應認定為適法管理）。

而所謂利害關係人之清償，其效力依民法第312條之規定，

當然發生債權移轉（債之法定移轉），利害關係人於債權人

之求償權限度範圍內，得代位債權人行使權利。至於「所謂

第三人就債之履行有利害關係」者，係指第三人因清償而發

生法律上之利害關係者而言（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1104號

判決意旨參照），故若僅有事實上之利害關係，則不與焉；

另因清償對於債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均屬有利，解釋上所謂

「法律上之利害關係」宜採從寬解釋，從而，倘共同債務人

不為清償，將使自己處於會受債權人強制執行地位之人，該

共同債務人所為之清償，對他債務人而言即屬利害關係人之

清償，而有民法第312條規定之適用。

　㈡就上開認定之事實，原告所主張之請求權基礎係民法第281

條及第179條規定，茲分別說明如下：

　1.民法第281條規定部分：

　　⑴民法第281條規定：「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因清償、代

物清償、提存、抵銷或混同，致他債務人同免責任者，得

向他債務人請求償還各自分擔之部分，並自免責時起之利

息（第1項）。前項情形，求償權人於求償範圍內，承受

債權人之權利。但不得有害於債權人之利益（第2項）。

　　　」則依本條規定作為請求權基礎，當限於連帶債務之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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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而言，倘非連帶債務之關係，自無本條規定之適用。

而所謂連帶債務，係指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或依法律規

定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民法第272條

規定參照）。故可分債務，當事人間無明示或法律明文規

定者，自非可認係連帶債務，充其量僅可認係共同債務，

而適用民法第271條規定，其等間之內部關係如無約定或

法律規定，即應平均分擔之。且共同債務人對債權人所為

之給付，若超過其應分擔之部分者，對他債務人而言，係

屬第三人之清償，依情形可分為非利害關係之清償或利害

關係人之清償，倘係非利害關係人之清償者，原則上該為

清償之共同債務人可依民法176條無因管理之規定，對他

債務人求償；如可認係利害關係人之清償，則該為清償之

共同債務人亦可依民法第312條之規定對他債務人主張權

利，此已見前述。然無論何者，該為清償之共同債務人均

不得依民法第281條有關連帶債務人間求償之規定，對他

債務人主張權利。

　　⑵本件依兩造所不爭執臺中高分院189號民事確定判決主文

　　　所載，可知該案係判決兩造應給付盧錠錫9750萬元，及其

　　　中6500萬元自100年12月26日起，其餘自106年6月25日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本院卷一第9頁）。

　　　則依該確定判決主文所示，兩造對債權人盧錠錫所負之債

　　　務係可分債務，且係共同債務而非連帶債務。既非連帶債

　　　務，則本件原告清償兩造對盧錠錫之債務後，當不得依民

　　　法第281條連帶債務人內部求償之規定對他共同債務人（

　　　即被告）主張權利，故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於法未合，並

　　　無足取。

　2.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部分：

　　⑴民法第179條規定：「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

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

不存在者，亦同。」又無因管理與不當得利，分別為債之

發生原因之一，其成立要件與效果各別，前者為未受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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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後者則為無法律上之原

　　　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因而適法之無因管理，本人

　　　之受利益，既係基於法律所允許之管理人無因管理行為，

　　　自非無法律上之原因，僅管理人即債權人對於本人即債務

　　　人取得必要或有益費用償還請求權、債務清償請求權及損

　　　害賠請求權；至不當得利之受害人即債權人對於不當得利

　　　之受領人即債務人則取得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二者不得

　　　牽混（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229號判決意旨參照）。具

　　　體言之，共同債務人對債權人所為之給付，若超過其應分

　　　擔之部分者，對他債務人而言，係屬第三人之清償，依情

　　　形可分為非利害關係之清償或利害關係人之清償，倘係非

　　　利害關係人之清償者，原則上該為清償之共同債務人可主

　　　張適法之無因管理而依民法176條無因管理之規定，對他

　　　債務人求償；如可認係利害關係人之清償，則該為清償之

　　　共同債務人亦可依民法第312條之規定對他債務人主張代

　　　位行使債權人之權利。然無論何種情形，為清償之共同債

　　　務人就其超過應分擔部分之清償，其對他債務人均不得依

　　　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主張權利。

　　⑵本件依上開所述，兩造間依臺中高分院189號民事確定判

決內容，其等對債權人盧錠錫所負之債務係可分債務，且

係共同債務。原告於清償兩造對盧錠錫之債務後，就超過

其應分擔額部分，原告得基於第三人清償之法律關係對於

被告主張權利。再者，本件盧錠錫係持臺中高分院189號

確定判決並基於與温正男於108年5月21簽立之協議書，就

盧錠錫未受償之3250萬元及利息部分聲請拍賣原告之財產

（本院以111年司執字第13581號強制執行受理），則本件

原告如不為清償，將使自己處於受債權人盧錠錫強制執行

之地位，依上開說明，原告與盧錠錫於111年10月28日簽

立和解書，約定給付總賠償金額為4899萬4396元給盧錠

錫，原告並給付系爭賠償金予盧錠錫，盧錠錫始撤銷1358

1號執行事件，則就原告所清償盧錠錫之債務，於超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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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之應分擔額部分，應可認定原告係屬利害關係人之第三

人清償，從而，原告可對被告主張適法之無因管理，依民

法第176條規定行使求償權；亦可依民法第312條之規定承

受行使債權人盧錠錫之權利。然無論何種情形，均不構成

民法第179條所稱之不當得利。故本件原告所為民法第179

條不當得利之請求，自屬無據，不應准許。

　㈢按民事訴訟法第199條之1第1項規定：「依原告之聲明及事

實上之陳述，得主張數項法律關係，而其主張不明瞭或不完

足者，審判長應曉諭其敘明或補充之。」而適用法律屬於法

院之職權，不受當事人表示法律意見之拘束。倘法院所持法

律見解與當事人法律上之陳述不同時，審判長應將法律上之

爭點曉諭當事人，並令其就法律觀點為必要之陳述及作適當

完全之辯論，以保障當事人程序上之正當權益，而避免產生

　　適用法律之突襲。又為擴大訴訟制度解決紛爭之功能，如原

　　告主張之事實，於實體法上得主張數項法律關係而不知主張

　　時，審判長應曉諭其得於該訴訟程序中主張，以便徹底解決

　　當事人之紛爭。至於曉諭後，基於處分權主義及辯論主義，

　　原告欲主張何項法律關係，及是否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應由

　　該當事人斟酌其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決定之。此觀民事訴訟

　　法第199條、第199條之1第1項之規定及其立法理由自明（最

　　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237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依原告所

　　為之聲明及事實上之陳述，本院認原告可對被告主張適法之

　　無因管理，依民法第176條規定行使求償權；亦可依民法第3

　　12條之規定承受行使債權人盧錠錫之權利而對被告有所請求

　　。而原告起訴時主張以民法第281條連帶債務人內部求償之

　　規定及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作為其請求權之基礎

　　，本院認為均於法未合。故本院基於民事訴訟法第199條之1

　　第1項規定，行使闡明權，於113年12月16日以裁定闡明原告

　　是否依無因管理或民法第312條規定對被告請求，該裁定已

　　於113年12月18日合法送達原告訴訟代理人（送達回證見本

　　院卷四第131、133、135頁），然原告訴訟代理人於本院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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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2月5日言詞辯論期日則明確主張：請求權基礎如起訴狀所

　　載，本件並不主張其他請求權基礎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41

　　頁）。則基於民事訴訟處分權主義，本院自應受原告法律上

　　主張之拘束，僅判斷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得否依民法第281

　　條及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聲明所載之金額，而不得

　　審認原告所不主張之民法第176條無因管理及第312條之請求

　　權基礎。

三、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81條連帶債務人內部求償之規定

及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起訴請求被告應共同給付原

告3674萬579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於被告之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經核於法均有未合，不應

准許；而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

應併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本件原告既不能依

其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金錢，則兩造間有關抵銷

之抗辯，自無審酌之必要。

四、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間其餘主張舉證及攻擊防禦方法，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毋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肆、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悌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正本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吳克雯

附表：

編號 共有人姓名 權利範圍 備註

 1 連錕顥（原名連振翔） 34/300

 2 張國祥 28/300

 3 温承翰 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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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温正男 50/300

 5 龔天進 108/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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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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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85號
原      告  張國祥  
訴訟代理人  羅閎逸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建夫律師
訴訟代理人  田永彬律師
            張格明律師
被      告  温正男  
            温承翰  
            連錕顥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惠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應分擔之債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兩造之陳述及聲明：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分割前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於102年12月19日分割為368-2及368-324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個別則逕稱地號），原為兩造（個別則逕稱姓名）及訴外人龔天進所共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兩造於99年10月29日與盧錠錫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由盧錠錫以新臺幣（下同）6880萬元購買系爭土地權利範圍全部。嗣因兩造需取得龔天進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方能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盧錠錫，因而由温正男代表全體共有人與盧錠錫於100年12月24日簽立協議書，約定盧錠錫於100年12月24日先行給付買賣價金6500萬元予兩造，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自101年10月1日起開始辦理，兩造在系爭土地於101年10月1日辦理移轉登記予盧錠錫前，不得為其他處分。盧錠錫已依該協議書約定給付系爭土地買賣價金6500萬元予温正男收取。詎温正男未依上開協議書之約定履行，反於102年5月3日取得龔天進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後，將連錕顥（原名連振翔）以外其他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均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連錕顥；又於103年10月16日以系爭土地向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銀行）抵押貸款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9180萬元，同日併將368-324 地號土地信託登記予新光銀行。經盧錠錫定期催告塗銷抵押權登記及完成所有權登記，温正男仍拒不履行，盧錠錫遂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並訴請兩造加倍返還已付價金，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臺中高分院）以107年度重上字第189號判決（下稱189號判決）兩造應給付盧錠錫9750萬元本息（下稱9750萬元本息），嗣原告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09年度台上字第3234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然温正男僅將其所收受之6500萬元返還盧錠錫，盧錠錫遂就未受償之3250萬元及利息部分聲請拍賣原告之財產，經本院以111年度司執字第13581號強制執行受理（下稱13581號執行事件），原告因而於111年10月28日與盧錠錫簽立和解書（下稱系爭和解書），約定由原告先給付盧錠錫全數執行債權額4899萬4396元（下稱系爭賠償金），原告並已付訖系爭賠償金，則原告得請求被告共同分擔系爭賠償金4分之3即3674萬5797元，爰依民法第281條、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
　㈡温正男雖於108年5月21日與盧錠錫簽訂協議書，約定先對原告財產為強制執行，於執行無效果或有不足時，始得對被告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等語，惟原告並未參與該協議，且依189號判決，兩造係共同負擔9750萬元本息債務，現原告既已付訖系爭賠償金，原告自得向被告求償分擔系爭賠償金。
　㈢否認被告抵銷之抗辯，本件被告對原告並無可供抵銷之債權存在。
　㈣另若温正男對原告確實有2970萬元債權（即650萬元擔保金債權、1320萬元分配款債權及1000萬元借款債權），則由本院99年度司票字第5721號民事裁定（下稱第5721號民事裁定），可知張清華對温正男有3180萬元本票債權，而張清華已於103年9月16日死亡，原告為其繼承人，故原告主張上開繼承債權與温正男之2970萬元債權互為抵銷。
　㈤並聲明：⒈被告應共同給付原告3674萬579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於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因盧錠錫給付6500萬元買賣價金，而原告既取走第一期買賣價金2000萬元，則原告就189號判決所命兩造應返還盧錠錫價金訴訟中，原告內部應分擔之買賣價金部分為2739萬6923元；違約金部分為1266萬6667元，是原告內部應分擔總金額為4006萬3,590元，故原告不得再向被告請求共同給付3674萬5797元。
　㈡系爭和解書內容所載除買賣價金6500萬元之利息601萬元、違約金3250萬元及其利息866萬6666元與臺中高分院189號判決兩造應給付盧錠錫之金額有關外，其餘金額為原告與盧錠錫間之約定，與臺中高分院189號判決無關，原告不得請求被告返還。
　㈢被告得以如下債權與原告之請求為抵銷：
　　1.連錕顥對原告有2000萬元本息債權：
　　　原告早於兩造與盧錠錫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之前，即已將其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300分之28出賣予連錕顥，連錕顥並已支付買賣價金342萬6397元予原告完竣，僅尚未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竣。嗣因盧錠錫要求將上開土地出賣予其，連錕顥因而請原告共同簽發系爭買賣契約，然原告於99年10月29日要求連錕顥需將買賣價金第一期款2000萬元出借予原告，始同意簽立系爭買賣契約，連錕顥因而同意出借該2000萬元予原告，並由盧錠錫簽發2000萬元支票予原告，原告則簽發99年10月30日本票作為上開2000萬元借款擔保，詎原告借款後迄仍未清償借款本息，是連錕顥對原告有2000萬元及自99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法定遲延利息之借款本息債權。
　　2.温正男對原告有下列債權共計2970萬元：
　　　⑴650萬元擔保金：
　　　　温正男前於99年1月2日以總價1780萬元向楊昇購買系爭房地，並自99年8月3日起借名登記於原告名下，至楊昇與系爭房地第二順位抵押權人林呈岳間訴訟定讞為止。嗣因林呈岳實行抵押權，聲請拍賣29-146地號土地暨其上2082建號、2387建號之建物，經本院99年度司執字第86901號執行事件受理後，温正男為停止前開強制執行，因而於100年3月29日請原告出具承諾書，承諾由温正男以原告名義提供擔保金650萬元以停止該強制執行程序，俟楊昇與林呈岳間訴訟終結後，原告應領取該擔保金本息歸還温正男。後原告、楊昇、林呈岳與吳文慧於106年12月5日簽立協議書，林呈岳同意撤回86901號執行事件、並同意原告領回上揭提存金（提存案號：本院100年度存字第661號）。原告業已領回上揭提存金，惟原告迄未依承諾書約定將上揭提存金返還温正男，温正男對原告有上揭提存金650萬元債權及自原告領回提存金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債權。
　　　⑵1320萬元分配款：
　　　　因原告前以温正男所有900萬元定期存單設質予台中商銀，向台中商銀借貸900萬元，因此温正男欲籌措現金1100萬元清償系爭房地之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人台中商銀債權時，請原告清償上開900萬元，原告找張清華幫忙，而張清華斯時欲購買温正男向龔周明買受之368-164土地應有部分300分之28，温正男又急需現金避免系爭房地遭台中商銀強制執行，因而以温正男向張清華借款1265萬元方式處理，並簽訂99年3月26日協議書。嗣99年8月10日368-164土地應有部分300分之28暫登記在原告名下。而368-164地號土地經鈞院分割共有物訴訟裁判分割後，原告分配取得分割後增加之368-314地號土地及368-336地號土地，依99年3月26日協議書約定，分割後土地出售扣除原告已付價金及温正男墊付之費用後，剩餘由雙方分潤。因而原告與盧錠錫簽立之系爭和解書中，將温正男借名登記在原告名下之368-314地號土地及368-336地號土地於111年10月28日以3905萬元之價格出售予盧錠錫，並以該買賣價金抵償盧錠錫之系爭賠償金，於112年1月3日將368-314土地及368-336土地移轉登記予盧錠錫，而該3905萬元價金扣減温正男前為購買系爭房地向張清華借貸之1265萬元後，尚有餘額2640萬元，則温正男就368-164地號土地得受分潤1320萬元，是温正男對原告有1320萬元及自111年10月29日（即原告與盧錠錫和解翌日）起之法定利息債權。
　　　⑶1000萬元借款：
　　　　原告於100年間擬投資金匠公司2000萬元，因資金不足1000萬元，遂邀同温正男共同投資金匠公司，温正男共計投資1000萬元，惟因温正男不熟悉珠寶業務，因而於101年間與原告協議將上開1000萬元投資款轉為原告向温正男借款1000萬元，改由原告投資1000萬元，原告並於101年2月6日簽發1000萬元本票交温正男收執。原告迄未清償該借款，温正男對原告有借款1000萬元及自101年2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利息債權。
　㈣另依原告、張清華及温正男於99年12月31日簽立和解書即承諾書記載，本院99年度司票字第5721號民事裁定所載本票係原告向温正男購買旱溪段不動產所支付買賣價金之保證本票（即擔保旱溪段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履行義務），經雙方對帳，土地均已陸續過戶予原告及其配偶黃美琴，雙方已無任何債權債務關係，可知，原告已登記取得旱溪段不動產所有權，雙方已無任何3180萬元之債權債務關係。
　㈤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貳、兩造不爭執及爭執事項  
一、不爭執事項： 　
　㈠分割前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於民國102年
　　12月19日分割為368-2及368-324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原為原告、被告温正男、温承翰、連錕顥（原名連振翔）
　　及訴外人龔天進所共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見本院卷一第1、160頁）。
　㈡系爭土地之99年10月25日土地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記載「買受人連振翔（買受持份全部）；出賣人（未會同）龔天進（出賣持份300分之108）、出賣人張國祥（出賣持份300分之28）、出賣人温承翰（出賣持份15分之4）、出賣人温正男（出賣持份300分之50）、出賣人連振翔（出賣持份300分之34）」（見本院卷一第249至273、302頁）。
　㈢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有權簽章人員張美英）簽發
　　票面金額342萬6397元、受款人為原告、票據號碼為UE0000000之支票（見本院卷一第245頁）
　㈣兩造於99年10月29日與訴外人盧錠錫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由盧錠錫以6880萬元購買系爭土地權利範圍全部（見本院卷一第1頁至2、16、69、239、183至186頁）。盧錠錫於同日交付其所簽發發票日99年10月30日、票面金額2000萬元、受款人為原告之支票（票據號碼為HZ0000000），並交付予原告收執（見本院卷一第89、481頁）。
　㈤兩造與盧錠錫於99年11月15日簽訂協議書記載：「一、甲（即盧錠錫）乙（即兩造）雙方於民國99年10月29日訂立系爭土地買賣，由甲方付與乙方新台幣兩千萬元訂金，並由乙方收執」（見本院卷一第187頁）。
　㈥原告分別於99年11月22日、同年月25日依序匯款1000萬元、100萬元至温正男設在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見本院卷一第207至208、217、467頁）　　
　㈦盧錠錫於100年12月24日給付買賣價金6500萬元予温正男收取（見本院卷一第2、167、289、471頁）。
　㈧盧錠錫對兩造提起返還價金訴訟，經本院以106年度重訴字第345號受理，並判決後，兩造及盧錠錫各就其敗訴部分，分別提起上訴、附帶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臺中高分院）以107年度重上字第189 號判決，兩造應給付盧錠錫9750萬元，及其中6500萬元自100年12月26日起，其餘自106年6月2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嗣原告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09年度台上字第3234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見本院卷一第3至4、9至35、233、241頁）。
　㈨盧錠錫與温正男於108年5月21簽立協議書「…二、甲方承諾（即盧錠錫）事項：1.有關乙方（即温正男）、温承翰、連錕顥及張國祥就前條上訴二審法院之『違約金3250萬元及其利息』及『本金6500萬元自100年10月26日起至106年6月24日止之遲延利息』，以及甲方附帶上訴再請求違約金3250萬元及其利息』部分，甲方若獲勝訴判決確定，同意應先就張國祥財產（…）聲請法院強制執行，若執行無效果或有不足額時，始得再執行乙方、温承翰及連錕顥之財產……」（見本院卷一第119至155頁）。温正男於108年5月21日返還買賣價金6500萬元予盧錠錫（見本院卷一第4、81、233、241頁）。
　㈩盧錠錫就未受償之3250萬元及利息部分聲請拍賣原告之財產，經本院以111年司執字第13581號強制執行受理（下稱13581號執行事件，見本院卷一第4、37、234、489至491頁）。
　原告與盧錠錫於111年10月28日簽立和解書，內容為：「…第二條、和解條件：一、乙方（即原告）同意清償之金額為：⑴其一：⒈…買賣價金6500萬元自100年12月26日起至108年5月20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之四分之一金額（依執行處計算之乙方應清償之金額為601萬2500元，乙方同意以601萬元清償）。⒉…買賣契約之違約金3250萬元整。⒊3250萬元違約金，自106年6月25日起至111年10月25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乙方同意清償金額866萬6666元）。⒋以上合計金額為4717萬6666元。⑵其二，裁判費96萬2250元（含第三審委任律師費）。⑶其三，執行費72萬元。⑷其四，土地指界、測量及鑑定費等13萬5480元。⑸總計同意清償之金額為4899萬4396元整（下稱系爭賠償金）。…」（見本院卷一第39至43頁）。　　　
　原告已給付系爭賠償金予盧錠錫，盧錠錫撤銷13581號執行事件（見本院卷一第45至47、234頁）。
　重測前臺中縣神岡鄉下溪洲段后寮小段29-146（面積2862平方公尺）、29-990（953平方公尺，於99年5月5日以徵收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臺中市）、29-991（217平方公尺，於99年5月5日以徵收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臺中市）、29-992（面積438平方公尺）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2082建號建物（29-992地號土地、29-146地號土地及其上建物重測後為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同段419地號土地暨其上88建號之建物，下合稱系爭房地）原為楊昇（已歿）所有。系爭房地於93年間設定第一順位本金最高限額2000萬元抵押權予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中商銀）；98年間設立第二順位普通抵押權予林呈岳。29-146（面積2862平方公尺）及29-992（面積438平方公尺）地號土地均於99年8月18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在原告名下；2082建號建物於99年8月18日登記在原告名下（見本院卷一第293至294、399至404、501、563至565頁）。
　張清華於99年4月12日以温正男名義分別匯款1100萬元至台中商銀清償系爭房地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債權、165萬元至顯傑木業有限公司（見本院卷一第73、175、294頁）。
　系爭房地第二順位抵押權人林呈岳實行抵押權，聲請拍賣臺中縣○○鄉○○○段○○○段000000地號土地暨其上2082建號、2387建號之建物，經本院99年度司執字第86901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下稱86901號執行事件，見本院卷一第101至103頁）。　
　原告於100年3月29日至本院提存所提存650萬元（提存案號：本院100年度存字第661號）。原告、楊昇、林呈岳與訴外人吳文慧於106年12月5日簽立協議書，約定雙方合意以3000萬元和解，和解金包括雙方全部執行債務及法院相關費用（含執行費及所有規費）；林呈岳同意撤回86901號執行事件，並同意原告領回650萬元提存金。原告已領回上揭提存金（見本院卷一第77、107至111、311、343至346頁）。
　原告於97年5月8日以温正男所有900萬元定期存單設質予台中商銀，向台中商銀借貸900萬元，該款項於104年9月18日清償完竣（見本院卷二第323至327、525至529頁，卷三第37至38頁）。
　温正男與龔周明於99年4月29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由温正男向龔周明購買其所有臺中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00分之28（見本院卷二第225至235頁）。
　訴外人龔銘洋就臺中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後，經臺中高分院以99年度上字第272號判決裁判分割，龔銘洋上訴，業經最高法院以102年度台上字第296號裁定上訴駁回確定（下稱分割共有物訴訟）後，同段368-314地號土地（分割自368-164地號土地）及同段368-336地號土地（分割自368-314地號土地）均於102年9月12日以判決共有物分割為原因登記在原告名下；同段368-313地號土地（分割自368-164地號土地。廖金鋇所有368-164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300分之56於101年4月20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在温承翰名下）於102年9月12日以判決共有物分割為原因登記在温承翰名下（見本院卷一第113至115、199頁，卷二第58至59、63至81、97至99、199至215、273至291頁，卷三第71、91頁）。
　原告於111年10月28日將臺中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及同段368-336地號土地以買賣價金3905萬元出賣予盧錠錫，並於112年1月3日將368-314土地及368-336土地移轉登記予盧錠錫（見本院卷一第79、113至115頁，卷二第51至62、87頁，卷三第75、125頁）。
　本院99年度司票字第5721號民事裁定於99年12月21日確定（見本院卷二第519至523頁）。
　臺中高分院112年重上第154號塗銷抵押權登記事件所附法務部調查局113年7月22日調科貳字第11303183850號函檢送鑑定報告書所在內容，無意見。（見本院卷三第515、553頁）
　　。
　張國祥為「勝典企業有限公司」（設立時間：84年6月9日）
　　、「萬禾國際興業有限公司」（設立時間：95年11月3日）之負責人。（見本院卷三第515、553頁）
二、爭執事項：
　㈠原告請求被告共同分擔系爭賠償金4分之3即3674萬5797元（即被告各應分擔金額為1224萬8599元），有無理由？原告請求之依據為民法第281條、第179條規定。
　㈡若原告請求有理由，被告主張對原告有如下列債權，並主張抵銷，有無理由？
　⒈連錕顥主張原告向其借款2000萬元，是否有據？
　⒉温正男主張依100年3月29日承諾書約定，原告應返還650萬元擔保金予温正男，是否有據？
　⒊温正男主張依99年3月26日協議書約定，原告應給付其1320萬元，是否有據？
　⒋温正男主張原告於101年間向其借款1000萬元投資金匠公司，是否有據？
　㈢倘温正男上開⒉至⒋請求有理由，則原告主張以其繼承張清華對温正男3180萬元本票債權與上開⒉至⒋金額互為抵銷，有無理由？
叁、本院判斷：　　
一、坐落臺中市東區旱溪段之系爭土地原為原告、被告温正男、温承翰、連錕顥及訴外人龔天進所共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兩造於99年10月29日與訴外人盧錠錫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由盧錠錫以6880萬元購買系爭土地權利範圍全部。嗣盧錠錫主張解除系爭買賣契約對兩造提起返還價金訴訟，經本院以106年度重訴字第345號受理，並判決後，兩造及盧錠錫各就其敗訴部分，分別提起上訴、附帶上訴，經臺中高分院189號判決，兩造應給付盧錠錫9750萬元，及其中6500萬元自100年12月26日起，其餘自106年6月2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嗣原告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09年度台上字第3234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盧錠錫與温正男於108年5月21簽立協議書約定臺中高分院189號民事判決，盧錠錫若獲勝訴判決確定，盧錠錫應先就張國祥財產聲請法院強制執行，若執行無效果或有不足額時，始得再執行温正男、温承翰及連錕顥之財產，而温正男於108年5月21日返還買賣價金6500萬元予盧錠錫。另盧錠錫就未受償之3250萬元及利息部分聲請拍賣原告之財產，經本院以111年司執字第13581號強制執行受理，原告與盧錠錫於111年10月28日簽立系爭和解書，約定給付總賠償金額為4899萬4396元，原告已給付系爭賠償金予盧錠錫，盧錠錫撤銷13581號執行事件等情，已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本院調取上開民事卷宗審閱無誤，自足採憑。
二、本件原告就其所給付給盧錠錫之系爭賠償金，請求被告共同分擔之，而原告所主張之請求權基礎係民法第281條、第179條規定（見本院卷一第5至7頁、卷四第141頁）。則本件首需論斷者，係就上開認定之事實，原告得主張之請求權基礎（法律上依據）為何？本件原告所主張之上開法律上依據，得否認係適法之法律上理由？經查：
　㈠民法第312條規定：「就債之履行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清償者，於其清償之限度內承受債權人之權利，但不得有害於債權人之利益。」而在可分債務，債務人所為之給付，超過其應分擔之部分者，對他債務人而言，係屬第三人之清償，依民法第311條之規定，可生清償而生對債權人消滅債務之效力，該為清償之債務人對他債務人有求償權。至於第三人清償之效力（即清償之債務人對他債務人求償權之依據），其情形可分為非利害關係人（即一般第三人）之清償及利害關係人之清償二者。所謂非利害關係人之清償，其效力內容需視第三人與債務人內部關係而定，如第三人係為履行贈與或清償其對債務人債務之手段者，則第三人對債務人之債務消滅，尚無求償權可言；如第三人係受債務人委託而清償者，則依委任規定求償（民法第546條第1項參照）；如無上述關係者，第三人與債務人間則為無因管理，第三人得依民法第176條無因管理規定求償（此時應認定為適法管理）。而所謂利害關係人之清償，其效力依民法第312條之規定，當然發生債權移轉（債之法定移轉），利害關係人於債權人之求償權限度範圍內，得代位債權人行使權利。至於「所謂第三人就債之履行有利害關係」者，係指第三人因清償而發生法律上之利害關係者而言（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1104號判決意旨參照），故若僅有事實上之利害關係，則不與焉；另因清償對於債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均屬有利，解釋上所謂「法律上之利害關係」宜採從寬解釋，從而，倘共同債務人不為清償，將使自己處於會受債權人強制執行地位之人，該共同債務人所為之清償，對他債務人而言即屬利害關係人之清償，而有民法第312條規定之適用。
　㈡就上開認定之事實，原告所主張之請求權基礎係民法第281條及第179條規定，茲分別說明如下：
　1.民法第281條規定部分：
　　⑴民法第281條規定：「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因清償、代物清償、提存、抵銷或混同，致他債務人同免責任者，得向他債務人請求償還各自分擔之部分，並自免責時起之利息（第1項）。前項情形，求償權人於求償範圍內，承受債權人之權利。但不得有害於債權人之利益（第2項）。
　　　」則依本條規定作為請求權基礎，當限於連帶債務之法律關係而言，倘非連帶債務之關係，自無本條規定之適用。而所謂連帶債務，係指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或依法律規定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民法第272條規定參照）。故可分債務，當事人間無明示或法律明文規定者，自非可認係連帶債務，充其量僅可認係共同債務，而適用民法第271條規定，其等間之內部關係如無約定或法律規定，即應平均分擔之。且共同債務人對債權人所為之給付，若超過其應分擔之部分者，對他債務人而言，係屬第三人之清償，依情形可分為非利害關係之清償或利害關係人之清償，倘係非利害關係人之清償者，原則上該為清償之共同債務人可依民法176條無因管理之規定，對他債務人求償；如可認係利害關係人之清償，則該為清償之共同債務人亦可依民法第312條之規定對他債務人主張權利，此已見前述。然無論何者，該為清償之共同債務人均不得依民法第281條有關連帶債務人間求償之規定，對他債務人主張權利。
　　⑵本件依兩造所不爭執臺中高分院189號民事確定判決主文
　　　所載，可知該案係判決兩造應給付盧錠錫9750萬元，及其
　　　中6500萬元自100年12月26日起，其餘自106年6月25日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本院卷一第9頁）。
　　　則依該確定判決主文所示，兩造對債權人盧錠錫所負之債
　　　務係可分債務，且係共同債務而非連帶債務。既非連帶債
　　　務，則本件原告清償兩造對盧錠錫之債務後，當不得依民
　　　法第281條連帶債務人內部求償之規定對他共同債務人（
　　　即被告）主張權利，故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於法未合，並
　　　無足取。
　2.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部分：
　　⑴民法第179條規定：「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又無因管理與不當得利，分別為債之發生原因之一，其成立要件與效果各別，前者為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後者則為無法律上之原
　　　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因而適法之無因管理，本人
　　　之受利益，既係基於法律所允許之管理人無因管理行為，
　　　自非無法律上之原因，僅管理人即債權人對於本人即債務
　　　人取得必要或有益費用償還請求權、債務清償請求權及損
　　　害賠請求權；至不當得利之受害人即債權人對於不當得利
　　　之受領人即債務人則取得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二者不得
　　　牽混（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229號判決意旨參照）。具
　　　體言之，共同債務人對債權人所為之給付，若超過其應分
　　　擔之部分者，對他債務人而言，係屬第三人之清償，依情
　　　形可分為非利害關係之清償或利害關係人之清償，倘係非
　　　利害關係人之清償者，原則上該為清償之共同債務人可主
　　　張適法之無因管理而依民法176條無因管理之規定，對他
　　　債務人求償；如可認係利害關係人之清償，則該為清償之
　　　共同債務人亦可依民法第312條之規定對他債務人主張代
　　　位行使債權人之權利。然無論何種情形，為清償之共同債
　　　務人就其超過應分擔部分之清償，其對他債務人均不得依
　　　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主張權利。
　　⑵本件依上開所述，兩造間依臺中高分院189號民事確定判決內容，其等對債權人盧錠錫所負之債務係可分債務，且係共同債務。原告於清償兩造對盧錠錫之債務後，就超過其應分擔額部分，原告得基於第三人清償之法律關係對於被告主張權利。再者，本件盧錠錫係持臺中高分院189號確定判決並基於與温正男於108年5月21簽立之協議書，就盧錠錫未受償之3250萬元及利息部分聲請拍賣原告之財產（本院以111年司執字第13581號強制執行受理），則本件原告如不為清償，將使自己處於受債權人盧錠錫強制執行之地位，依上開說明，原告與盧錠錫於111年10月28日簽立和解書，約定給付總賠償金額為4899萬4396元給盧錠錫，原告並給付系爭賠償金予盧錠錫，盧錠錫始撤銷13581號執行事件，則就原告所清償盧錠錫之債務，於超過原告之應分擔額部分，應可認定原告係屬利害關係人之第三人清償，從而，原告可對被告主張適法之無因管理，依民法第176條規定行使求償權；亦可依民法第312條之規定承受行使債權人盧錠錫之權利。然無論何種情形，均不構成民法第179條所稱之不當得利。故本件原告所為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請求，自屬無據，不應准許。
　㈢按民事訴訟法第199條之1第1項規定：「依原告之聲明及事實上之陳述，得主張數項法律關係，而其主張不明瞭或不完足者，審判長應曉諭其敘明或補充之。」而適用法律屬於法院之職權，不受當事人表示法律意見之拘束。倘法院所持法律見解與當事人法律上之陳述不同時，審判長應將法律上之爭點曉諭當事人，並令其就法律觀點為必要之陳述及作適當完全之辯論，以保障當事人程序上之正當權益，而避免產生
　　適用法律之突襲。又為擴大訴訟制度解決紛爭之功能，如原
　　告主張之事實，於實體法上得主張數項法律關係而不知主張
　　時，審判長應曉諭其得於該訴訟程序中主張，以便徹底解決
　　當事人之紛爭。至於曉諭後，基於處分權主義及辯論主義，
　　原告欲主張何項法律關係，及是否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應由
　　該當事人斟酌其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決定之。此觀民事訴訟
　　法第199條、第199條之1第1項之規定及其立法理由自明（最
　　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237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依原告所
　　為之聲明及事實上之陳述，本院認原告可對被告主張適法之
　　無因管理，依民法第176條規定行使求償權；亦可依民法第3
　　12條之規定承受行使債權人盧錠錫之權利而對被告有所請求
　　。而原告起訴時主張以民法第281條連帶債務人內部求償之
　　規定及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作為其請求權之基礎
　　，本院認為均於法未合。故本院基於民事訴訟法第199條之1
　　第1項規定，行使闡明權，於113年12月16日以裁定闡明原告
　　是否依無因管理或民法第312條規定對被告請求，該裁定已
　　於113年12月18日合法送達原告訴訟代理人（送達回證見本
　　院卷四第131、133、135頁），然原告訴訟代理人於本院114
　　年2月5日言詞辯論期日則明確主張：請求權基礎如起訴狀所
　　載，本件並不主張其他請求權基礎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41
　　頁）。則基於民事訴訟處分權主義，本院自應受原告法律上
　　主張之拘束，僅判斷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得否依民法第281
　　條及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聲明所載之金額，而不得
　　審認原告所不主張之民法第176條無因管理及第312條之請求
　　權基礎。
三、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81條連帶債務人內部求償之規定及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起訴請求被告應共同給付原告3674萬579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於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經核於法均有未合，不應准許；而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本件原告既不能依其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金錢，則兩造間有關抵銷之抗辯，自無審酌之必要。
四、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間其餘主張舉證及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毋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肆、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悌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正本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吳克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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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85號
原      告  張國祥  
訴訟代理人  羅閎逸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建夫律師
訴訟代理人  田永彬律師
            張格明律師
被      告  温正男  
            温承翰  
            連錕顥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惠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應分擔之債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
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兩造之陳述及聲明：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分割前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於102年12月19日
    分割為368-2及368-324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個別則逕
    稱地號），原為兩造（個別則逕稱姓名）及訴外人龔天進所
    共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兩造於99年10月29日
    與盧錠錫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
    由盧錠錫以新臺幣（下同）6880萬元購買系爭土地權利範圍
    全部。嗣因兩造需取得龔天進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方能將
    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盧錠錫，因而由温正男代表全體
    共有人與盧錠錫於100年12月24日簽立協議書，約定盧錠錫
    於100年12月24日先行給付買賣價金6500萬元予兩造，系爭
    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自101年10月1日起開始辦理，兩造在系
    爭土地於101年10月1日辦理移轉登記予盧錠錫前，不得為其
    他處分。盧錠錫已依該協議書約定給付系爭土地買賣價金65
    00萬元予温正男收取。詎温正男未依上開協議書之約定履行
    ，反於102年5月3日取得龔天進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後，
    將連錕顥（原名連振翔）以外其他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均以
    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連錕顥；又於103年10月16日以系爭
    土地向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銀行）抵
    押貸款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9180萬元，同日併將368-324 地
    號土地信託登記予新光銀行。經盧錠錫定期催告塗銷抵押權
    登記及完成所有權登記，温正男仍拒不履行，盧錠錫遂解除
    系爭買賣契約，並訴請兩造加倍返還已付價金，經臺灣高等
    法院臺中分院（下稱臺中高分院）以107年度重上字第189號
    判決（下稱189號判決）兩造應給付盧錠錫9750萬元本息（
    下稱9750萬元本息），嗣原告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09年度
    台上字第3234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然温正男僅將其所收受
    之6500萬元返還盧錠錫，盧錠錫遂就未受償之3250萬元及利
    息部分聲請拍賣原告之財產，經本院以111年度司執字第135
    81號強制執行受理（下稱13581號執行事件），原告因而於1
    11年10月28日與盧錠錫簽立和解書（下稱系爭和解書），約
    定由原告先給付盧錠錫全數執行債權額4899萬4396元（下稱
    系爭賠償金），原告並已付訖系爭賠償金，則原告得請求被
    告共同分擔系爭賠償金4分之3即3674萬5797元，爰依民法第
    281條、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
　㈡温正男雖於108年5月21日與盧錠錫簽訂協議書，約定先對原
    告財產為強制執行，於執行無效果或有不足時，始得對被告
    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等語，惟原告並未參與該協議，且依189
    號判決，兩造係共同負擔9750萬元本息債務，現原告既已付
    訖系爭賠償金，原告自得向被告求償分擔系爭賠償金。
　㈢否認被告抵銷之抗辯，本件被告對原告並無可供抵銷之債權
    存在。
　㈣另若温正男對原告確實有2970萬元債權（即650萬元擔保金債
    權、1320萬元分配款債權及1000萬元借款債權），則由本院
    99年度司票字第5721號民事裁定（下稱第5721號民事裁定）
    ，可知張清華對温正男有3180萬元本票債權，而張清華已於
    103年9月16日死亡，原告為其繼承人，故原告主張上開繼承
    債權與温正男之2970萬元債權互為抵銷。
　㈤並聲明：⒈被告應共同給付原告3674萬5797元，及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於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
    。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因盧錠錫給付6500萬元買賣價金，而原告既取走第一期買賣
    價金2000萬元，則原告就189號判決所命兩造應返還盧錠錫
    價金訴訟中，原告內部應分擔之買賣價金部分為2739萬6923
    元；違約金部分為1266萬6667元，是原告內部應分擔總金額
    為4006萬3,590元，故原告不得再向被告請求共同給付3674
    萬5797元。
　㈡系爭和解書內容所載除買賣價金6500萬元之利息601萬元、違
    約金3250萬元及其利息866萬6666元與臺中高分院189號判決
    兩造應給付盧錠錫之金額有關外，其餘金額為原告與盧錠錫
    間之約定，與臺中高分院189號判決無關，原告不得請求被
    告返還。
　㈢被告得以如下債權與原告之請求為抵銷：
　　1.連錕顥對原告有2000萬元本息債權：
　　　原告早於兩造與盧錠錫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之前，即已將其
      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300分之28出賣予連錕顥，連錕顥
      並已支付買賣價金342萬6397元予原告完竣，僅尚未辦理
      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竣。嗣因盧錠錫要求將上開土地出賣予
      其，連錕顥因而請原告共同簽發系爭買賣契約，然原告於
      99年10月29日要求連錕顥需將買賣價金第一期款2000萬元
      出借予原告，始同意簽立系爭買賣契約，連錕顥因而同意
      出借該2000萬元予原告，並由盧錠錫簽發2000萬元支票予
      原告，原告則簽發99年10月30日本票作為上開2000萬元借
      款擔保，詎原告借款後迄仍未清償借款本息，是連錕顥對
      原告有2000萬元及自99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法定遲延
      利息之借款本息債權。
　　2.温正男對原告有下列債權共計2970萬元：
　　　⑴650萬元擔保金：
　　　　温正男前於99年1月2日以總價1780萬元向楊昇購買系爭
        房地，並自99年8月3日起借名登記於原告名下，至楊昇
        與系爭房地第二順位抵押權人林呈岳間訴訟定讞為止。
        嗣因林呈岳實行抵押權，聲請拍賣29-146地號土地暨其
        上2082建號、2387建號之建物，經本院99年度司執字第
        86901號執行事件受理後，温正男為停止前開強制執行
        ，因而於100年3月29日請原告出具承諾書，承諾由温正
        男以原告名義提供擔保金650萬元以停止該強制執行程
        序，俟楊昇與林呈岳間訴訟終結後，原告應領取該擔保
        金本息歸還温正男。後原告、楊昇、林呈岳與吳文慧於
        106年12月5日簽立協議書，林呈岳同意撤回86901號執
        行事件、並同意原告領回上揭提存金（提存案號：本院
        100年度存字第661號）。原告業已領回上揭提存金，惟
        原告迄未依承諾書約定將上揭提存金返還温正男，温正
        男對原告有上揭提存金650萬元債權及自原告領回提存
        金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債權。
　　　⑵1320萬元分配款：
　　　　因原告前以温正男所有900萬元定期存單設質予台中商
        銀，向台中商銀借貸900萬元，因此温正男欲籌措現金1
        100萬元清償系爭房地之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人台
        中商銀債權時，請原告清償上開900萬元，原告找張清
        華幫忙，而張清華斯時欲購買温正男向龔周明買受之36
        8-164土地應有部分300分之28，温正男又急需現金避免
        系爭房地遭台中商銀強制執行，因而以温正男向張清華
        借款1265萬元方式處理，並簽訂99年3月26日協議書。
        嗣99年8月10日368-164土地應有部分300分之28暫登記
        在原告名下。而368-164地號土地經鈞院分割共有物訴
        訟裁判分割後，原告分配取得分割後增加之368-314地
        號土地及368-336地號土地，依99年3月26日協議書約定
        ，分割後土地出售扣除原告已付價金及温正男墊付之費
        用後，剩餘由雙方分潤。因而原告與盧錠錫簽立之系爭
        和解書中，將温正男借名登記在原告名下之368-314地
        號土地及368-336地號土地於111年10月28日以3905萬元
        之價格出售予盧錠錫，並以該買賣價金抵償盧錠錫之系
        爭賠償金，於112年1月3日將368-314土地及368-336土
        地移轉登記予盧錠錫，而該3905萬元價金扣減温正男前
        為購買系爭房地向張清華借貸之1265萬元後，尚有餘額
        2640萬元，則温正男就368-164地號土地得受分潤1320
        萬元，是温正男對原告有1320萬元及自111年10月29日
        （即原告與盧錠錫和解翌日）起之法定利息債權。
　　　⑶1000萬元借款：
　　　　原告於100年間擬投資金匠公司2000萬元，因資金不足1
        000萬元，遂邀同温正男共同投資金匠公司，温正男共
        計投資1000萬元，惟因温正男不熟悉珠寶業務，因而於
        101年間與原告協議將上開1000萬元投資款轉為原告向
        温正男借款1000萬元，改由原告投資1000萬元，原告並
        於101年2月6日簽發1000萬元本票交温正男收執。原告
        迄未清償該借款，温正男對原告有借款1000萬元及自10
        1年2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利息債權。
　㈣另依原告、張清華及温正男於99年12月31日簽立和解書即承
    諾書記載，本院99年度司票字第5721號民事裁定所載本票係
    原告向温正男購買旱溪段不動產所支付買賣價金之保證本票
    （即擔保旱溪段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履行義務），經雙方
    對帳，土地均已陸續過戶予原告及其配偶黃美琴，雙方已無
    任何債權債務關係，可知，原告已登記取得旱溪段不動產所
    有權，雙方已無任何3180萬元之債權債務關係。
　㈤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貳、兩造不爭執及爭執事項  
一、不爭執事項： 　
　㈠分割前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於民國102年
　　12月19日分割為368-2及368-324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原為原告、被告温正男、温承翰、連錕顥（原名連振翔）
　　及訴外人龔天進所共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見
    本院卷一第1、160頁）。
　㈡系爭土地之99年10月25日土地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記載「買
    受人連振翔（買受持份全部）；出賣人（未會同）龔天進（
    出賣持份300分之108）、出賣人張國祥（出賣持份300分之2
    8）、出賣人温承翰（出賣持份15分之4）、出賣人温正男（
    出賣持份300分之50）、出賣人連振翔（出賣持份300分之34
    ）」（見本院卷一第249至273、302頁）。
　㈢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有權簽章人員張美英）簽發
　　票面金額342萬6397元、受款人為原告、票據號碼為UE00000
    00之支票（見本院卷一第245頁）
　㈣兩造於99年10月29日與訴外人盧錠錫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
    ，約定由盧錠錫以6880萬元購買系爭土地權利範圍全部（見
    本院卷一第1頁至2、16、69、239、183至186頁）。盧錠錫
    於同日交付其所簽發發票日99年10月30日、票面金額2000萬
    元、受款人為原告之支票（票據號碼為HZ0000000），並交
    付予原告收執（見本院卷一第89、481頁）。
　㈤兩造與盧錠錫於99年11月15日簽訂協議書記載：「一、甲（
    即盧錠錫）乙（即兩造）雙方於民國99年10月29日訂立系爭
    土地買賣，由甲方付與乙方新台幣兩千萬元訂金，並由乙方
    收執」（見本院卷一第187頁）。
　㈥原告分別於99年11月22日、同年月25日依序匯款1000萬元、1
    00萬元至温正男設在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戶（
    帳號：000000000000，見本院卷一第207至208、217、467頁
    ）　　
　㈦盧錠錫於100年12月24日給付買賣價金6500萬元予温正男收取
    （見本院卷一第2、167、289、471頁）。
　㈧盧錠錫對兩造提起返還價金訴訟，經本院以106年度重訴字第
    345號受理，並判決後，兩造及盧錠錫各就其敗訴部分，分
    別提起上訴、附帶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臺
    中高分院）以107年度重上字第189 號判決，兩造應給付盧
    錠錫9750萬元，及其中6500萬元自100年12月26日起，其餘
    自106年6月2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嗣原
    告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09年度台上字第3234號判決上訴駁
    回確定（見本院卷一第3至4、9至35、233、241頁）。
　㈨盧錠錫與温正男於108年5月21簽立協議書「…二、甲方承諾（
    即盧錠錫）事項：1.有關乙方（即温正男）、温承翰、連錕
    顥及張國祥就前條上訴二審法院之『違約金3250萬元及其利
    息』及『本金6500萬元自100年10月26日起至106年6月24日止
    之遲延利息』，以及甲方附帶上訴再請求違約金3250萬元及
    其利息』部分，甲方若獲勝訴判決確定，同意應先就張國祥
    財產（…）聲請法院強制執行，若執行無效果或有不足額時
    ，始得再執行乙方、温承翰及連錕顥之財產……」（見本院卷
    一第119至155頁）。温正男於108年5月21日返還買賣價金65
    00萬元予盧錠錫（見本院卷一第4、81、233、241頁）。
　㈩盧錠錫就未受償之3250萬元及利息部分聲請拍賣原告之財產
    ，經本院以111年司執字第13581號強制執行受理（下稱1358
    1號執行事件，見本院卷一第4、37、234、489至491頁）。
　原告與盧錠錫於111年10月28日簽立和解書，內容為：「…第
    二條、和解條件：一、乙方（即原告）同意清償之金額為：
    ⑴其一：⒈…買賣價金6500萬元自100年12月26日起至108年5月
    20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之四分之一金額（依執行處
    計算之乙方應清償之金額為601萬2500元，乙方同意以601萬
    元清償）。⒉…買賣契約之違約金3250萬元整。⒊3250萬元違
    約金，自106年6月25日起至111年10月25日止，按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乙方同意清償金額866萬6666元）。⒋以上合計
    金額為4717萬6666元。⑵其二，裁判費96萬2250元（含第三
    審委任律師費）。⑶其三，執行費72萬元。⑷其四，土地指界
    、測量及鑑定費等13萬5480元。⑸總計同意清償之金額為489
    9萬4396元整（下稱系爭賠償金）。…」（見本院卷一第39至
    43頁）。　　　
　原告已給付系爭賠償金予盧錠錫，盧錠錫撤銷13581號執行事
    件（見本院卷一第45至47、234頁）。
　重測前臺中縣神岡鄉下溪洲段后寮小段29-146（面積2862平
    方公尺）、29-990（953平方公尺，於99年5月5日以徵收為
    原因移轉登記予臺中市）、29-991（217平方公尺，於99年5
    月5日以徵收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臺中市）、29-992（面積438
    平方公尺）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2082建號建物（29-992地號
    土地、29-146地號土地及其上建物重測後為臺中市○○區○○段
    000地號、同段419地號土地暨其上88建號之建物，下合稱系
    爭房地）原為楊昇（已歿）所有。系爭房地於93年間設定第
    一順位本金最高限額2000萬元抵押權予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下稱台中商銀）；98年間設立第二順位普通抵押權
    予林呈岳。29-146（面積2862平方公尺）及29-992（面積43
    8平方公尺）地號土地均於99年8月18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在
    原告名下；2082建號建物於99年8月18日登記在原告名下（
    見本院卷一第293至294、399至404、501、563至565頁）。
　張清華於99年4月12日以温正男名義分別匯款1100萬元至台中
    商銀清償系爭房地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債權、16
    5萬元至顯傑木業有限公司（見本院卷一第73、175、294頁
    ）。
　系爭房地第二順位抵押權人林呈岳實行抵押權，聲請拍賣臺
    中縣○○鄉○○○段○○○段000000地號土地暨其上2082建號、2387
    建號之建物，經本院99年度司執字第86901號強制執行事件
    受理（下稱86901號執行事件，見本院卷一第101至103頁）
    。　
　原告於100年3月29日至本院提存所提存650萬元（提存案號：
    本院100年度存字第661號）。原告、楊昇、林呈岳與訴外人
    吳文慧於106年12月5日簽立協議書，約定雙方合意以3000萬
    元和解，和解金包括雙方全部執行債務及法院相關費用（含
    執行費及所有規費）；林呈岳同意撤回86901號執行事件，
    並同意原告領回650萬元提存金。原告已領回上揭提存金（
    見本院卷一第77、107至111、311、343至346頁）。
　原告於97年5月8日以温正男所有900萬元定期存單設質予台中
    商銀，向台中商銀借貸900萬元，該款項於104年9月18日清
    償完竣（見本院卷二第323至327、525至529頁，卷三第37至
    38頁）。
　温正男與龔周明於99年4月29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
    由温正男向龔周明購買其所有臺中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
    地應有部分300分之28（見本院卷二第225至235頁）。
　訴外人龔銘洋就臺中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提起分割共
    有物訴訟後，經臺中高分院以99年度上字第272號判決裁判
    分割，龔銘洋上訴，業經最高法院以102年度台上字第296號
    裁定上訴駁回確定（下稱分割共有物訴訟）後，同段368-31
    4地號土地（分割自368-164地號土地）及同段368-336地號
    土地（分割自368-314地號土地）均於102年9月12日以判決
    共有物分割為原因登記在原告名下；同段368-313地號土地
    （分割自368-164地號土地。廖金鋇所有368-164地號土地之
    應有部分300分之56於101年4月20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在温
    承翰名下）於102年9月12日以判決共有物分割為原因登記在
    温承翰名下（見本院卷一第113至115、199頁，卷二第58至5
    9、63至81、97至99、199至215、273至291頁，卷三第71、9
    1頁）。
　原告於111年10月28日將臺中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及同
    段368-336地號土地以買賣價金3905萬元出賣予盧錠錫，並
    於112年1月3日將368-314土地及368-336土地移轉登記予盧
    錠錫（見本院卷一第79、113至115頁，卷二第51至62、87頁
    ，卷三第75、125頁）。
　本院99年度司票字第5721號民事裁定於99年12月21日確定（
    見本院卷二第519至523頁）。
　臺中高分院112年重上第154號塗銷抵押權登記事件所附法務
    部調查局113年7月22日調科貳字第11303183850號函檢送鑑
    定報告書所在內容，無意見。（見本院卷三第515、553頁）
　　。
　張國祥為「勝典企業有限公司」（設立時間：84年6月9日）
　　、「萬禾國際興業有限公司」（設立時間：95年11月3日）
    之負責人。（見本院卷三第515、553頁）
二、爭執事項：
　㈠原告請求被告共同分擔系爭賠償金4分之3即3674萬5797元（
    即被告各應分擔金額為1224萬8599元），有無理由？原告請
    求之依據為民法第281條、第179條規定。
　㈡若原告請求有理由，被告主張對原告有如下列債權，並主張
    抵銷，有無理由？
　⒈連錕顥主張原告向其借款2000萬元，是否有據？
　⒉温正男主張依100年3月29日承諾書約定，原告應返還650萬元
    擔保金予温正男，是否有據？
　⒊温正男主張依99年3月26日協議書約定，原告應給付其1320萬
    元，是否有據？
　⒋温正男主張原告於101年間向其借款1000萬元投資金匠公司，
    是否有據？
　㈢倘温正男上開⒉至⒋請求有理由，則原告主張以其繼承張清華
    對温正男3180萬元本票債權與上開⒉至⒋金額互為抵銷，有無
    理由？
叁、本院判斷：　　
一、坐落臺中市東區旱溪段之系爭土地原為原告、被告温正男、
    温承翰、連錕顥及訴外人龔天進所共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
    如附表所示，兩造於99年10月29日與訴外人盧錠錫簽訂不動
    產買賣契約書，約定由盧錠錫以6880萬元購買系爭土地權利
    範圍全部。嗣盧錠錫主張解除系爭買賣契約對兩造提起返還
    價金訴訟，經本院以106年度重訴字第345號受理，並判決後
    ，兩造及盧錠錫各就其敗訴部分，分別提起上訴、附帶上訴
    ，經臺中高分院189號判決，兩造應給付盧錠錫9750萬元，
    及其中6500萬元自100年12月26日起，其餘自106年6月25日
    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嗣原告上訴，經最高
    法院以109年度台上字第3234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盧錠錫
    與温正男於108年5月21簽立協議書約定臺中高分院189號民
    事判決，盧錠錫若獲勝訴判決確定，盧錠錫應先就張國祥財
    產聲請法院強制執行，若執行無效果或有不足額時，始得再
    執行温正男、温承翰及連錕顥之財產，而温正男於108年5月
    21日返還買賣價金6500萬元予盧錠錫。另盧錠錫就未受償之
    3250萬元及利息部分聲請拍賣原告之財產，經本院以111年
    司執字第13581號強制執行受理，原告與盧錠錫於111年10月
    28日簽立系爭和解書，約定給付總賠償金額為4899萬4396元
    ，原告已給付系爭賠償金予盧錠錫，盧錠錫撤銷13581號執
    行事件等情，已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本院調取上開民事卷
    宗審閱無誤，自足採憑。
二、本件原告就其所給付給盧錠錫之系爭賠償金，請求被告共同
    分擔之，而原告所主張之請求權基礎係民法第281條、第179
    條規定（見本院卷一第5至7頁、卷四第141頁）。則本件首
    需論斷者，係就上開認定之事實，原告得主張之請求權基礎
    （法律上依據）為何？本件原告所主張之上開法律上依據，
    得否認係適法之法律上理由？經查：
　㈠民法第312條規定：「就債之履行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清償
    者，於其清償之限度內承受債權人之權利，但不得有害於債
    權人之利益。」而在可分債務，債務人所為之給付，超過其
    應分擔之部分者，對他債務人而言，係屬第三人之清償，依
    民法第311條之規定，可生清償而生對債權人消滅債務之效
    力，該為清償之債務人對他債務人有求償權。至於第三人清
    償之效力（即清償之債務人對他債務人求償權之依據），其
    情形可分為非利害關係人（即一般第三人）之清償及利害關
    係人之清償二者。所謂非利害關係人之清償，其效力內容需
    視第三人與債務人內部關係而定，如第三人係為履行贈與或
    清償其對債務人債務之手段者，則第三人對債務人之債務消
    滅，尚無求償權可言；如第三人係受債務人委託而清償者，
    則依委任規定求償（民法第546條第1項參照）；如無上述關
    係者，第三人與債務人間則為無因管理，第三人得依民法第
    176條無因管理規定求償（此時應認定為適法管理）。而所
    謂利害關係人之清償，其效力依民法第312條之規定，當然
    發生債權移轉（債之法定移轉），利害關係人於債權人之求
    償權限度範圍內，得代位債權人行使權利。至於「所謂第三
    人就債之履行有利害關係」者，係指第三人因清償而發生法
    律上之利害關係者而言（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1104號判決
    意旨參照），故若僅有事實上之利害關係，則不與焉；另因
    清償對於債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均屬有利，解釋上所謂「法律
    上之利害關係」宜採從寬解釋，從而，倘共同債務人不為清
    償，將使自己處於會受債權人強制執行地位之人，該共同債
    務人所為之清償，對他債務人而言即屬利害關係人之清償，
    而有民法第312條規定之適用。
　㈡就上開認定之事實，原告所主張之請求權基礎係民法第281條
    及第179條規定，茲分別說明如下：
　1.民法第281條規定部分：
　　⑴民法第281條規定：「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因清償、代物
      清償、提存、抵銷或混同，致他債務人同免責任者，得向
      他債務人請求償還各自分擔之部分，並自免責時起之利息
      （第1項）。前項情形，求償權人於求償範圍內，承受債
      權人之權利。但不得有害於債權人之利益（第2項）。
　　　」則依本條規定作為請求權基礎，當限於連帶債務之法律
      關係而言，倘非連帶債務之關係，自無本條規定之適用。
      而所謂連帶債務，係指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或依法律規
      定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民法第272條
      規定參照）。故可分債務，當事人間無明示或法律明文規
      定者，自非可認係連帶債務，充其量僅可認係共同債務，
      而適用民法第271條規定，其等間之內部關係如無約定或
      法律規定，即應平均分擔之。且共同債務人對債權人所為
      之給付，若超過其應分擔之部分者，對他債務人而言，係
      屬第三人之清償，依情形可分為非利害關係之清償或利害
      關係人之清償，倘係非利害關係人之清償者，原則上該為
      清償之共同債務人可依民法176條無因管理之規定，對他
      債務人求償；如可認係利害關係人之清償，則該為清償之
      共同債務人亦可依民法第312條之規定對他債務人主張權
      利，此已見前述。然無論何者，該為清償之共同債務人均
      不得依民法第281條有關連帶債務人間求償之規定，對他
      債務人主張權利。
　　⑵本件依兩造所不爭執臺中高分院189號民事確定判決主文
　　　所載，可知該案係判決兩造應給付盧錠錫9750萬元，及其
　　　中6500萬元自100年12月26日起，其餘自106年6月25日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本院卷一第9頁）。
　　　則依該確定判決主文所示，兩造對債權人盧錠錫所負之債
　　　務係可分債務，且係共同債務而非連帶債務。既非連帶債
　　　務，則本件原告清償兩造對盧錠錫之債務後，當不得依民
　　　法第281條連帶債務人內部求償之規定對他共同債務人（
　　　即被告）主張權利，故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於法未合，並
　　　無足取。
　2.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部分：
　　⑴民法第179條規定：「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
      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
      存在者，亦同。」又無因管理與不當得利，分別為債之發
      生原因之一，其成立要件與效果各別，前者為未受委任，
      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後者則為無法律上之原
　　　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因而適法之無因管理，本人
　　　之受利益，既係基於法律所允許之管理人無因管理行為，
　　　自非無法律上之原因，僅管理人即債權人對於本人即債務
　　　人取得必要或有益費用償還請求權、債務清償請求權及損
　　　害賠請求權；至不當得利之受害人即債權人對於不當得利
　　　之受領人即債務人則取得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二者不得
　　　牽混（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229號判決意旨參照）。具
　　　體言之，共同債務人對債權人所為之給付，若超過其應分
　　　擔之部分者，對他債務人而言，係屬第三人之清償，依情
　　　形可分為非利害關係之清償或利害關係人之清償，倘係非
　　　利害關係人之清償者，原則上該為清償之共同債務人可主
　　　張適法之無因管理而依民法176條無因管理之規定，對他
　　　債務人求償；如可認係利害關係人之清償，則該為清償之
　　　共同債務人亦可依民法第312條之規定對他債務人主張代
　　　位行使債權人之權利。然無論何種情形，為清償之共同債
　　　務人就其超過應分擔部分之清償，其對他債務人均不得依
　　　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主張權利。
　　⑵本件依上開所述，兩造間依臺中高分院189號民事確定判決
      內容，其等對債權人盧錠錫所負之債務係可分債務，且係
      共同債務。原告於清償兩造對盧錠錫之債務後，就超過其
      應分擔額部分，原告得基於第三人清償之法律關係對於被
      告主張權利。再者，本件盧錠錫係持臺中高分院189號確
      定判決並基於與温正男於108年5月21簽立之協議書，就盧
      錠錫未受償之3250萬元及利息部分聲請拍賣原告之財產（
      本院以111年司執字第13581號強制執行受理），則本件原
      告如不為清償，將使自己處於受債權人盧錠錫強制執行之
      地位，依上開說明，原告與盧錠錫於111年10月28日簽立
      和解書，約定給付總賠償金額為4899萬4396元給盧錠錫，
      原告並給付系爭賠償金予盧錠錫，盧錠錫始撤銷13581號
      執行事件，則就原告所清償盧錠錫之債務，於超過原告之
      應分擔額部分，應可認定原告係屬利害關係人之第三人清
      償，從而，原告可對被告主張適法之無因管理，依民法第
      176條規定行使求償權；亦可依民法第312條之規定承受行
      使債權人盧錠錫之權利。然無論何種情形，均不構成民法
      第179條所稱之不當得利。故本件原告所為民法第179條不
      當得利之請求，自屬無據，不應准許。
　㈢按民事訴訟法第199條之1第1項規定：「依原告之聲明及事實
    上之陳述，得主張數項法律關係，而其主張不明瞭或不完足
    者，審判長應曉諭其敘明或補充之。」而適用法律屬於法院
    之職權，不受當事人表示法律意見之拘束。倘法院所持法律
    見解與當事人法律上之陳述不同時，審判長應將法律上之爭
    點曉諭當事人，並令其就法律觀點為必要之陳述及作適當完
    全之辯論，以保障當事人程序上之正當權益，而避免產生
　　適用法律之突襲。又為擴大訴訟制度解決紛爭之功能，如原
　　告主張之事實，於實體法上得主張數項法律關係而不知主張
　　時，審判長應曉諭其得於該訴訟程序中主張，以便徹底解決
　　當事人之紛爭。至於曉諭後，基於處分權主義及辯論主義，
　　原告欲主張何項法律關係，及是否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應由
　　該當事人斟酌其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決定之。此觀民事訴訟
　　法第199條、第199條之1第1項之規定及其立法理由自明（最
　　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237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依原告所
　　為之聲明及事實上之陳述，本院認原告可對被告主張適法之
　　無因管理，依民法第176條規定行使求償權；亦可依民法第3
　　12條之規定承受行使債權人盧錠錫之權利而對被告有所請求
　　。而原告起訴時主張以民法第281條連帶債務人內部求償之
　　規定及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作為其請求權之基礎
　　，本院認為均於法未合。故本院基於民事訴訟法第199條之1
　　第1項規定，行使闡明權，於113年12月16日以裁定闡明原告
　　是否依無因管理或民法第312條規定對被告請求，該裁定已
　　於113年12月18日合法送達原告訴訟代理人（送達回證見本
　　院卷四第131、133、135頁），然原告訴訟代理人於本院114
　　年2月5日言詞辯論期日則明確主張：請求權基礎如起訴狀所
　　載，本件並不主張其他請求權基礎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41
　　頁）。則基於民事訴訟處分權主義，本院自應受原告法律上
　　主張之拘束，僅判斷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得否依民法第281
　　條及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聲明所載之金額，而不得
　　審認原告所不主張之民法第176條無因管理及第312條之請求
　　權基礎。
三、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81條連帶債務人內部求償之規定
    及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起訴請求被告應共同給付原
    告3674萬579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於被告之翌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經核於法均有未合，不應
    准許；而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
    應併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本件原告既不能依
    其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金錢，則兩造間有關抵銷
    之抗辯，自無審酌之必要。
四、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間其餘主張舉證及攻擊防禦方法，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毋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肆、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悌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正本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吳克雯
附表：
編號 共有人姓名 權利範圍 備註  1 連錕顥（原名連振翔） 34/300   2 張國祥 28/300   3 温承翰 4/15   4 温正男 50/300   5 龔天進 108/300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85號
原      告  張國祥  
訴訟代理人  羅閎逸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建夫律師
訴訟代理人  田永彬律師
            張格明律師
被      告  温正男  
            温承翰  
            連錕顥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惠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應分擔之債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兩造之陳述及聲明：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分割前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於102年12月19日分割為368-2及368-324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個別則逕稱地號），原為兩造（個別則逕稱姓名）及訴外人龔天進所共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兩造於99年10月29日與盧錠錫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由盧錠錫以新臺幣（下同）6880萬元購買系爭土地權利範圍全部。嗣因兩造需取得龔天進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方能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盧錠錫，因而由温正男代表全體共有人與盧錠錫於100年12月24日簽立協議書，約定盧錠錫於100年12月24日先行給付買賣價金6500萬元予兩造，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自101年10月1日起開始辦理，兩造在系爭土地於101年10月1日辦理移轉登記予盧錠錫前，不得為其他處分。盧錠錫已依該協議書約定給付系爭土地買賣價金6500萬元予温正男收取。詎温正男未依上開協議書之約定履行，反於102年5月3日取得龔天進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後，將連錕顥（原名連振翔）以外其他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均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連錕顥；又於103年10月16日以系爭土地向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銀行）抵押貸款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9180萬元，同日併將368-324 地號土地信託登記予新光銀行。經盧錠錫定期催告塗銷抵押權登記及完成所有權登記，温正男仍拒不履行，盧錠錫遂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並訴請兩造加倍返還已付價金，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臺中高分院）以107年度重上字第189號判決（下稱189號判決）兩造應給付盧錠錫9750萬元本息（下稱9750萬元本息），嗣原告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09年度台上字第3234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然温正男僅將其所收受之6500萬元返還盧錠錫，盧錠錫遂就未受償之3250萬元及利息部分聲請拍賣原告之財產，經本院以111年度司執字第13581號強制執行受理（下稱13581號執行事件），原告因而於111年10月28日與盧錠錫簽立和解書（下稱系爭和解書），約定由原告先給付盧錠錫全數執行債權額4899萬4396元（下稱系爭賠償金），原告並已付訖系爭賠償金，則原告得請求被告共同分擔系爭賠償金4分之3即3674萬5797元，爰依民法第281條、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
　㈡温正男雖於108年5月21日與盧錠錫簽訂協議書，約定先對原告財產為強制執行，於執行無效果或有不足時，始得對被告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等語，惟原告並未參與該協議，且依189號判決，兩造係共同負擔9750萬元本息債務，現原告既已付訖系爭賠償金，原告自得向被告求償分擔系爭賠償金。
　㈢否認被告抵銷之抗辯，本件被告對原告並無可供抵銷之債權存在。
　㈣另若温正男對原告確實有2970萬元債權（即650萬元擔保金債權、1320萬元分配款債權及1000萬元借款債權），則由本院99年度司票字第5721號民事裁定（下稱第5721號民事裁定），可知張清華對温正男有3180萬元本票債權，而張清華已於103年9月16日死亡，原告為其繼承人，故原告主張上開繼承債權與温正男之2970萬元債權互為抵銷。
　㈤並聲明：⒈被告應共同給付原告3674萬579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於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因盧錠錫給付6500萬元買賣價金，而原告既取走第一期買賣價金2000萬元，則原告就189號判決所命兩造應返還盧錠錫價金訴訟中，原告內部應分擔之買賣價金部分為2739萬6923元；違約金部分為1266萬6667元，是原告內部應分擔總金額為4006萬3,590元，故原告不得再向被告請求共同給付3674萬5797元。
　㈡系爭和解書內容所載除買賣價金6500萬元之利息601萬元、違約金3250萬元及其利息866萬6666元與臺中高分院189號判決兩造應給付盧錠錫之金額有關外，其餘金額為原告與盧錠錫間之約定，與臺中高分院189號判決無關，原告不得請求被告返還。
　㈢被告得以如下債權與原告之請求為抵銷：
　　1.連錕顥對原告有2000萬元本息債權：
　　　原告早於兩造與盧錠錫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之前，即已將其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300分之28出賣予連錕顥，連錕顥並已支付買賣價金342萬6397元予原告完竣，僅尚未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竣。嗣因盧錠錫要求將上開土地出賣予其，連錕顥因而請原告共同簽發系爭買賣契約，然原告於99年10月29日要求連錕顥需將買賣價金第一期款2000萬元出借予原告，始同意簽立系爭買賣契約，連錕顥因而同意出借該2000萬元予原告，並由盧錠錫簽發2000萬元支票予原告，原告則簽發99年10月30日本票作為上開2000萬元借款擔保，詎原告借款後迄仍未清償借款本息，是連錕顥對原告有2000萬元及自99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法定遲延利息之借款本息債權。
　　2.温正男對原告有下列債權共計2970萬元：
　　　⑴650萬元擔保金：
　　　　温正男前於99年1月2日以總價1780萬元向楊昇購買系爭房地，並自99年8月3日起借名登記於原告名下，至楊昇與系爭房地第二順位抵押權人林呈岳間訴訟定讞為止。嗣因林呈岳實行抵押權，聲請拍賣29-146地號土地暨其上2082建號、2387建號之建物，經本院99年度司執字第86901號執行事件受理後，温正男為停止前開強制執行，因而於100年3月29日請原告出具承諾書，承諾由温正男以原告名義提供擔保金650萬元以停止該強制執行程序，俟楊昇與林呈岳間訴訟終結後，原告應領取該擔保金本息歸還温正男。後原告、楊昇、林呈岳與吳文慧於106年12月5日簽立協議書，林呈岳同意撤回86901號執行事件、並同意原告領回上揭提存金（提存案號：本院100年度存字第661號）。原告業已領回上揭提存金，惟原告迄未依承諾書約定將上揭提存金返還温正男，温正男對原告有上揭提存金650萬元債權及自原告領回提存金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債權。
　　　⑵1320萬元分配款：
　　　　因原告前以温正男所有900萬元定期存單設質予台中商銀，向台中商銀借貸900萬元，因此温正男欲籌措現金1100萬元清償系爭房地之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人台中商銀債權時，請原告清償上開900萬元，原告找張清華幫忙，而張清華斯時欲購買温正男向龔周明買受之368-164土地應有部分300分之28，温正男又急需現金避免系爭房地遭台中商銀強制執行，因而以温正男向張清華借款1265萬元方式處理，並簽訂99年3月26日協議書。嗣99年8月10日368-164土地應有部分300分之28暫登記在原告名下。而368-164地號土地經鈞院分割共有物訴訟裁判分割後，原告分配取得分割後增加之368-314地號土地及368-336地號土地，依99年3月26日協議書約定，分割後土地出售扣除原告已付價金及温正男墊付之費用後，剩餘由雙方分潤。因而原告與盧錠錫簽立之系爭和解書中，將温正男借名登記在原告名下之368-314地號土地及368-336地號土地於111年10月28日以3905萬元之價格出售予盧錠錫，並以該買賣價金抵償盧錠錫之系爭賠償金，於112年1月3日將368-314土地及368-336土地移轉登記予盧錠錫，而該3905萬元價金扣減温正男前為購買系爭房地向張清華借貸之1265萬元後，尚有餘額2640萬元，則温正男就368-164地號土地得受分潤1320萬元，是温正男對原告有1320萬元及自111年10月29日（即原告與盧錠錫和解翌日）起之法定利息債權。
　　　⑶1000萬元借款：
　　　　原告於100年間擬投資金匠公司2000萬元，因資金不足1000萬元，遂邀同温正男共同投資金匠公司，温正男共計投資1000萬元，惟因温正男不熟悉珠寶業務，因而於101年間與原告協議將上開1000萬元投資款轉為原告向温正男借款1000萬元，改由原告投資1000萬元，原告並於101年2月6日簽發1000萬元本票交温正男收執。原告迄未清償該借款，温正男對原告有借款1000萬元及自101年2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利息債權。
　㈣另依原告、張清華及温正男於99年12月31日簽立和解書即承諾書記載，本院99年度司票字第5721號民事裁定所載本票係原告向温正男購買旱溪段不動產所支付買賣價金之保證本票（即擔保旱溪段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履行義務），經雙方對帳，土地均已陸續過戶予原告及其配偶黃美琴，雙方已無任何債權債務關係，可知，原告已登記取得旱溪段不動產所有權，雙方已無任何3180萬元之債權債務關係。
　㈤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貳、兩造不爭執及爭執事項  
一、不爭執事項： 　
　㈠分割前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於民國102年
　　12月19日分割為368-2及368-324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原為原告、被告温正男、温承翰、連錕顥（原名連振翔）
　　及訴外人龔天進所共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見本院卷一第1、160頁）。
　㈡系爭土地之99年10月25日土地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記載「買受人連振翔（買受持份全部）；出賣人（未會同）龔天進（出賣持份300分之108）、出賣人張國祥（出賣持份300分之28）、出賣人温承翰（出賣持份15分之4）、出賣人温正男（出賣持份300分之50）、出賣人連振翔（出賣持份300分之34）」（見本院卷一第249至273、302頁）。
　㈢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有權簽章人員張美英）簽發
　　票面金額342萬6397元、受款人為原告、票據號碼為UE0000000之支票（見本院卷一第245頁）
　㈣兩造於99年10月29日與訴外人盧錠錫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由盧錠錫以6880萬元購買系爭土地權利範圍全部（見本院卷一第1頁至2、16、69、239、183至186頁）。盧錠錫於同日交付其所簽發發票日99年10月30日、票面金額2000萬元、受款人為原告之支票（票據號碼為HZ0000000），並交付予原告收執（見本院卷一第89、481頁）。
　㈤兩造與盧錠錫於99年11月15日簽訂協議書記載：「一、甲（即盧錠錫）乙（即兩造）雙方於民國99年10月29日訂立系爭土地買賣，由甲方付與乙方新台幣兩千萬元訂金，並由乙方收執」（見本院卷一第187頁）。
　㈥原告分別於99年11月22日、同年月25日依序匯款1000萬元、100萬元至温正男設在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見本院卷一第207至208、217、467頁）　　
　㈦盧錠錫於100年12月24日給付買賣價金6500萬元予温正男收取（見本院卷一第2、167、289、471頁）。
　㈧盧錠錫對兩造提起返還價金訴訟，經本院以106年度重訴字第345號受理，並判決後，兩造及盧錠錫各就其敗訴部分，分別提起上訴、附帶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臺中高分院）以107年度重上字第189 號判決，兩造應給付盧錠錫9750萬元，及其中6500萬元自100年12月26日起，其餘自106年6月2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嗣原告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09年度台上字第3234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見本院卷一第3至4、9至35、233、241頁）。
　㈨盧錠錫與温正男於108年5月21簽立協議書「…二、甲方承諾（即盧錠錫）事項：1.有關乙方（即温正男）、温承翰、連錕顥及張國祥就前條上訴二審法院之『違約金3250萬元及其利息』及『本金6500萬元自100年10月26日起至106年6月24日止之遲延利息』，以及甲方附帶上訴再請求違約金3250萬元及其利息』部分，甲方若獲勝訴判決確定，同意應先就張國祥財產（…）聲請法院強制執行，若執行無效果或有不足額時，始得再執行乙方、温承翰及連錕顥之財產……」（見本院卷一第119至155頁）。温正男於108年5月21日返還買賣價金6500萬元予盧錠錫（見本院卷一第4、81、233、241頁）。
　㈩盧錠錫就未受償之3250萬元及利息部分聲請拍賣原告之財產，經本院以111年司執字第13581號強制執行受理（下稱13581號執行事件，見本院卷一第4、37、234、489至491頁）。
　原告與盧錠錫於111年10月28日簽立和解書，內容為：「…第二條、和解條件：一、乙方（即原告）同意清償之金額為：⑴其一：⒈…買賣價金6500萬元自100年12月26日起至108年5月20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之四分之一金額（依執行處計算之乙方應清償之金額為601萬2500元，乙方同意以601萬元清償）。⒉…買賣契約之違約金3250萬元整。⒊3250萬元違約金，自106年6月25日起至111年10月25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乙方同意清償金額866萬6666元）。⒋以上合計金額為4717萬6666元。⑵其二，裁判費96萬2250元（含第三審委任律師費）。⑶其三，執行費72萬元。⑷其四，土地指界、測量及鑑定費等13萬5480元。⑸總計同意清償之金額為4899萬4396元整（下稱系爭賠償金）。…」（見本院卷一第39至43頁）。　　　
　原告已給付系爭賠償金予盧錠錫，盧錠錫撤銷13581號執行事件（見本院卷一第45至47、234頁）。
　重測前臺中縣神岡鄉下溪洲段后寮小段29-146（面積2862平方公尺）、29-990（953平方公尺，於99年5月5日以徵收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臺中市）、29-991（217平方公尺，於99年5月5日以徵收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臺中市）、29-992（面積438平方公尺）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2082建號建物（29-992地號土地、29-146地號土地及其上建物重測後為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同段419地號土地暨其上88建號之建物，下合稱系爭房地）原為楊昇（已歿）所有。系爭房地於93年間設定第一順位本金最高限額2000萬元抵押權予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中商銀）；98年間設立第二順位普通抵押權予林呈岳。29-146（面積2862平方公尺）及29-992（面積438平方公尺）地號土地均於99年8月18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在原告名下；2082建號建物於99年8月18日登記在原告名下（見本院卷一第293至294、399至404、501、563至565頁）。
　張清華於99年4月12日以温正男名義分別匯款1100萬元至台中商銀清償系爭房地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債權、165萬元至顯傑木業有限公司（見本院卷一第73、175、294頁）。
　系爭房地第二順位抵押權人林呈岳實行抵押權，聲請拍賣臺中縣○○鄉○○○段○○○段000000地號土地暨其上2082建號、2387建號之建物，經本院99年度司執字第86901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下稱86901號執行事件，見本院卷一第101至103頁）。　
　原告於100年3月29日至本院提存所提存650萬元（提存案號：本院100年度存字第661號）。原告、楊昇、林呈岳與訴外人吳文慧於106年12月5日簽立協議書，約定雙方合意以3000萬元和解，和解金包括雙方全部執行債務及法院相關費用（含執行費及所有規費）；林呈岳同意撤回86901號執行事件，並同意原告領回650萬元提存金。原告已領回上揭提存金（見本院卷一第77、107至111、311、343至346頁）。
　原告於97年5月8日以温正男所有900萬元定期存單設質予台中商銀，向台中商銀借貸900萬元，該款項於104年9月18日清償完竣（見本院卷二第323至327、525至529頁，卷三第37至38頁）。
　温正男與龔周明於99年4月29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由温正男向龔周明購買其所有臺中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00分之28（見本院卷二第225至235頁）。
　訴外人龔銘洋就臺中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後，經臺中高分院以99年度上字第272號判決裁判分割，龔銘洋上訴，業經最高法院以102年度台上字第296號裁定上訴駁回確定（下稱分割共有物訴訟）後，同段368-314地號土地（分割自368-164地號土地）及同段368-336地號土地（分割自368-314地號土地）均於102年9月12日以判決共有物分割為原因登記在原告名下；同段368-313地號土地（分割自368-164地號土地。廖金鋇所有368-164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300分之56於101年4月20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在温承翰名下）於102年9月12日以判決共有物分割為原因登記在温承翰名下（見本院卷一第113至115、199頁，卷二第58至59、63至81、97至99、199至215、273至291頁，卷三第71、91頁）。
　原告於111年10月28日將臺中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及同段368-336地號土地以買賣價金3905萬元出賣予盧錠錫，並於112年1月3日將368-314土地及368-336土地移轉登記予盧錠錫（見本院卷一第79、113至115頁，卷二第51至62、87頁，卷三第75、125頁）。
　本院99年度司票字第5721號民事裁定於99年12月21日確定（見本院卷二第519至523頁）。
　臺中高分院112年重上第154號塗銷抵押權登記事件所附法務部調查局113年7月22日調科貳字第11303183850號函檢送鑑定報告書所在內容，無意見。（見本院卷三第515、553頁）
　　。
　張國祥為「勝典企業有限公司」（設立時間：84年6月9日）
　　、「萬禾國際興業有限公司」（設立時間：95年11月3日）之負責人。（見本院卷三第515、553頁）
二、爭執事項：
　㈠原告請求被告共同分擔系爭賠償金4分之3即3674萬5797元（即被告各應分擔金額為1224萬8599元），有無理由？原告請求之依據為民法第281條、第179條規定。
　㈡若原告請求有理由，被告主張對原告有如下列債權，並主張抵銷，有無理由？
　⒈連錕顥主張原告向其借款2000萬元，是否有據？
　⒉温正男主張依100年3月29日承諾書約定，原告應返還650萬元擔保金予温正男，是否有據？
　⒊温正男主張依99年3月26日協議書約定，原告應給付其1320萬元，是否有據？
　⒋温正男主張原告於101年間向其借款1000萬元投資金匠公司，是否有據？
　㈢倘温正男上開⒉至⒋請求有理由，則原告主張以其繼承張清華對温正男3180萬元本票債權與上開⒉至⒋金額互為抵銷，有無理由？
叁、本院判斷：　　
一、坐落臺中市東區旱溪段之系爭土地原為原告、被告温正男、温承翰、連錕顥及訴外人龔天進所共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兩造於99年10月29日與訴外人盧錠錫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由盧錠錫以6880萬元購買系爭土地權利範圍全部。嗣盧錠錫主張解除系爭買賣契約對兩造提起返還價金訴訟，經本院以106年度重訴字第345號受理，並判決後，兩造及盧錠錫各就其敗訴部分，分別提起上訴、附帶上訴，經臺中高分院189號判決，兩造應給付盧錠錫9750萬元，及其中6500萬元自100年12月26日起，其餘自106年6月2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嗣原告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09年度台上字第3234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盧錠錫與温正男於108年5月21簽立協議書約定臺中高分院189號民事判決，盧錠錫若獲勝訴判決確定，盧錠錫應先就張國祥財產聲請法院強制執行，若執行無效果或有不足額時，始得再執行温正男、温承翰及連錕顥之財產，而温正男於108年5月21日返還買賣價金6500萬元予盧錠錫。另盧錠錫就未受償之3250萬元及利息部分聲請拍賣原告之財產，經本院以111年司執字第13581號強制執行受理，原告與盧錠錫於111年10月28日簽立系爭和解書，約定給付總賠償金額為4899萬4396元，原告已給付系爭賠償金予盧錠錫，盧錠錫撤銷13581號執行事件等情，已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本院調取上開民事卷宗審閱無誤，自足採憑。
二、本件原告就其所給付給盧錠錫之系爭賠償金，請求被告共同分擔之，而原告所主張之請求權基礎係民法第281條、第179條規定（見本院卷一第5至7頁、卷四第141頁）。則本件首需論斷者，係就上開認定之事實，原告得主張之請求權基礎（法律上依據）為何？本件原告所主張之上開法律上依據，得否認係適法之法律上理由？經查：
　㈠民法第312條規定：「就債之履行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清償者，於其清償之限度內承受債權人之權利，但不得有害於債權人之利益。」而在可分債務，債務人所為之給付，超過其應分擔之部分者，對他債務人而言，係屬第三人之清償，依民法第311條之規定，可生清償而生對債權人消滅債務之效力，該為清償之債務人對他債務人有求償權。至於第三人清償之效力（即清償之債務人對他債務人求償權之依據），其情形可分為非利害關係人（即一般第三人）之清償及利害關係人之清償二者。所謂非利害關係人之清償，其效力內容需視第三人與債務人內部關係而定，如第三人係為履行贈與或清償其對債務人債務之手段者，則第三人對債務人之債務消滅，尚無求償權可言；如第三人係受債務人委託而清償者，則依委任規定求償（民法第546條第1項參照）；如無上述關係者，第三人與債務人間則為無因管理，第三人得依民法第176條無因管理規定求償（此時應認定為適法管理）。而所謂利害關係人之清償，其效力依民法第312條之規定，當然發生債權移轉（債之法定移轉），利害關係人於債權人之求償權限度範圍內，得代位債權人行使權利。至於「所謂第三人就債之履行有利害關係」者，係指第三人因清償而發生法律上之利害關係者而言（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1104號判決意旨參照），故若僅有事實上之利害關係，則不與焉；另因清償對於債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均屬有利，解釋上所謂「法律上之利害關係」宜採從寬解釋，從而，倘共同債務人不為清償，將使自己處於會受債權人強制執行地位之人，該共同債務人所為之清償，對他債務人而言即屬利害關係人之清償，而有民法第312條規定之適用。
　㈡就上開認定之事實，原告所主張之請求權基礎係民法第281條及第179條規定，茲分別說明如下：
　1.民法第281條規定部分：
　　⑴民法第281條規定：「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因清償、代物清償、提存、抵銷或混同，致他債務人同免責任者，得向他債務人請求償還各自分擔之部分，並自免責時起之利息（第1項）。前項情形，求償權人於求償範圍內，承受債權人之權利。但不得有害於債權人之利益（第2項）。
　　　」則依本條規定作為請求權基礎，當限於連帶債務之法律關係而言，倘非連帶債務之關係，自無本條規定之適用。而所謂連帶債務，係指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或依法律規定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民法第272條規定參照）。故可分債務，當事人間無明示或法律明文規定者，自非可認係連帶債務，充其量僅可認係共同債務，而適用民法第271條規定，其等間之內部關係如無約定或法律規定，即應平均分擔之。且共同債務人對債權人所為之給付，若超過其應分擔之部分者，對他債務人而言，係屬第三人之清償，依情形可分為非利害關係之清償或利害關係人之清償，倘係非利害關係人之清償者，原則上該為清償之共同債務人可依民法176條無因管理之規定，對他債務人求償；如可認係利害關係人之清償，則該為清償之共同債務人亦可依民法第312條之規定對他債務人主張權利，此已見前述。然無論何者，該為清償之共同債務人均不得依民法第281條有關連帶債務人間求償之規定，對他債務人主張權利。
　　⑵本件依兩造所不爭執臺中高分院189號民事確定判決主文
　　　所載，可知該案係判決兩造應給付盧錠錫9750萬元，及其
　　　中6500萬元自100年12月26日起，其餘自106年6月25日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本院卷一第9頁）。
　　　則依該確定判決主文所示，兩造對債權人盧錠錫所負之債
　　　務係可分債務，且係共同債務而非連帶債務。既非連帶債
　　　務，則本件原告清償兩造對盧錠錫之債務後，當不得依民
　　　法第281條連帶債務人內部求償之規定對他共同債務人（
　　　即被告）主張權利，故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於法未合，並
　　　無足取。
　2.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部分：
　　⑴民法第179條規定：「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又無因管理與不當得利，分別為債之發生原因之一，其成立要件與效果各別，前者為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後者則為無法律上之原
　　　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因而適法之無因管理，本人
　　　之受利益，既係基於法律所允許之管理人無因管理行為，
　　　自非無法律上之原因，僅管理人即債權人對於本人即債務
　　　人取得必要或有益費用償還請求權、債務清償請求權及損
　　　害賠請求權；至不當得利之受害人即債權人對於不當得利
　　　之受領人即債務人則取得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二者不得
　　　牽混（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229號判決意旨參照）。具
　　　體言之，共同債務人對債權人所為之給付，若超過其應分
　　　擔之部分者，對他債務人而言，係屬第三人之清償，依情
　　　形可分為非利害關係之清償或利害關係人之清償，倘係非
　　　利害關係人之清償者，原則上該為清償之共同債務人可主
　　　張適法之無因管理而依民法176條無因管理之規定，對他
　　　債務人求償；如可認係利害關係人之清償，則該為清償之
　　　共同債務人亦可依民法第312條之規定對他債務人主張代
　　　位行使債權人之權利。然無論何種情形，為清償之共同債
　　　務人就其超過應分擔部分之清償，其對他債務人均不得依
　　　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主張權利。
　　⑵本件依上開所述，兩造間依臺中高分院189號民事確定判決內容，其等對債權人盧錠錫所負之債務係可分債務，且係共同債務。原告於清償兩造對盧錠錫之債務後，就超過其應分擔額部分，原告得基於第三人清償之法律關係對於被告主張權利。再者，本件盧錠錫係持臺中高分院189號確定判決並基於與温正男於108年5月21簽立之協議書，就盧錠錫未受償之3250萬元及利息部分聲請拍賣原告之財產（本院以111年司執字第13581號強制執行受理），則本件原告如不為清償，將使自己處於受債權人盧錠錫強制執行之地位，依上開說明，原告與盧錠錫於111年10月28日簽立和解書，約定給付總賠償金額為4899萬4396元給盧錠錫，原告並給付系爭賠償金予盧錠錫，盧錠錫始撤銷13581號執行事件，則就原告所清償盧錠錫之債務，於超過原告之應分擔額部分，應可認定原告係屬利害關係人之第三人清償，從而，原告可對被告主張適法之無因管理，依民法第176條規定行使求償權；亦可依民法第312條之規定承受行使債權人盧錠錫之權利。然無論何種情形，均不構成民法第179條所稱之不當得利。故本件原告所為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請求，自屬無據，不應准許。
　㈢按民事訴訟法第199條之1第1項規定：「依原告之聲明及事實上之陳述，得主張數項法律關係，而其主張不明瞭或不完足者，審判長應曉諭其敘明或補充之。」而適用法律屬於法院之職權，不受當事人表示法律意見之拘束。倘法院所持法律見解與當事人法律上之陳述不同時，審判長應將法律上之爭點曉諭當事人，並令其就法律觀點為必要之陳述及作適當完全之辯論，以保障當事人程序上之正當權益，而避免產生
　　適用法律之突襲。又為擴大訴訟制度解決紛爭之功能，如原
　　告主張之事實，於實體法上得主張數項法律關係而不知主張
　　時，審判長應曉諭其得於該訴訟程序中主張，以便徹底解決
　　當事人之紛爭。至於曉諭後，基於處分權主義及辯論主義，
　　原告欲主張何項法律關係，及是否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應由
　　該當事人斟酌其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決定之。此觀民事訴訟
　　法第199條、第199條之1第1項之規定及其立法理由自明（最
　　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237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依原告所
　　為之聲明及事實上之陳述，本院認原告可對被告主張適法之
　　無因管理，依民法第176條規定行使求償權；亦可依民法第3
　　12條之規定承受行使債權人盧錠錫之權利而對被告有所請求
　　。而原告起訴時主張以民法第281條連帶債務人內部求償之
　　規定及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作為其請求權之基礎
　　，本院認為均於法未合。故本院基於民事訴訟法第199條之1
　　第1項規定，行使闡明權，於113年12月16日以裁定闡明原告
　　是否依無因管理或民法第312條規定對被告請求，該裁定已
　　於113年12月18日合法送達原告訴訟代理人（送達回證見本
　　院卷四第131、133、135頁），然原告訴訟代理人於本院114
　　年2月5日言詞辯論期日則明確主張：請求權基礎如起訴狀所
　　載，本件並不主張其他請求權基礎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41
　　頁）。則基於民事訴訟處分權主義，本院自應受原告法律上
　　主張之拘束，僅判斷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得否依民法第281
　　條及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聲明所載之金額，而不得
　　審認原告所不主張之民法第176條無因管理及第312條之請求
　　權基礎。
三、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81條連帶債務人內部求償之規定及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起訴請求被告應共同給付原告3674萬579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於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經核於法均有未合，不應准許；而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本件原告既不能依其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金錢，則兩造間有關抵銷之抗辯，自無審酌之必要。
四、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間其餘主張舉證及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毋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肆、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悌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正本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吳克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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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訴字第85號
原      告  張國祥  
訴訟代理人  羅閎逸律師
複 代理 人  陳建夫律師
訴訟代理人  田永彬律師
            張格明律師
被      告  温正男  
            温承翰  
            連錕顥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惠伶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應分擔之債務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2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兩造之陳述及聲明：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分割前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於102年12月19日分割為368-2及368-324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個別則逕稱地號），原為兩造（個別則逕稱姓名）及訴外人龔天進所共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兩造於99年10月29日與盧錠錫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下稱系爭買賣契約，約定由盧錠錫以新臺幣（下同）6880萬元購買系爭土地權利範圍全部。嗣因兩造需取得龔天進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方能將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盧錠錫，因而由温正男代表全體共有人與盧錠錫於100年12月24日簽立協議書，約定盧錠錫於100年12月24日先行給付買賣價金6500萬元予兩造，系爭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自101年10月1日起開始辦理，兩造在系爭土地於101年10月1日辦理移轉登記予盧錠錫前，不得為其他處分。盧錠錫已依該協議書約定給付系爭土地買賣價金6500萬元予温正男收取。詎温正男未依上開協議書之約定履行，反於102年5月3日取得龔天進就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後，將連錕顥（原名連振翔）以外其他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均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連錕顥；又於103年10月16日以系爭土地向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新光銀行）抵押貸款設定最高限額抵押權9180萬元，同日併將368-324 地號土地信託登記予新光銀行。經盧錠錫定期催告塗銷抵押權登記及完成所有權登記，温正男仍拒不履行，盧錠錫遂解除系爭買賣契約，並訴請兩造加倍返還已付價金，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臺中高分院）以107年度重上字第189號判決（下稱189號判決）兩造應給付盧錠錫9750萬元本息（下稱9750萬元本息），嗣原告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09年度台上字第3234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然温正男僅將其所收受之6500萬元返還盧錠錫，盧錠錫遂就未受償之3250萬元及利息部分聲請拍賣原告之財產，經本院以111年度司執字第13581號強制執行受理（下稱13581號執行事件），原告因而於111年10月28日與盧錠錫簽立和解書（下稱系爭和解書），約定由原告先給付盧錠錫全數執行債權額4899萬4396元（下稱系爭賠償金），原告並已付訖系爭賠償金，則原告得請求被告共同分擔系爭賠償金4分之3即3674萬5797元，爰依民法第281條、第179條規定，擇一請求被告給付。
　㈡温正男雖於108年5月21日與盧錠錫簽訂協議書，約定先對原告財產為強制執行，於執行無效果或有不足時，始得對被告之財產為強制執行等語，惟原告並未參與該協議，且依189號判決，兩造係共同負擔9750萬元本息債務，現原告既已付訖系爭賠償金，原告自得向被告求償分擔系爭賠償金。
　㈢否認被告抵銷之抗辯，本件被告對原告並無可供抵銷之債權存在。
　㈣另若温正男對原告確實有2970萬元債權（即650萬元擔保金債權、1320萬元分配款債權及1000萬元借款債權），則由本院99年度司票字第5721號民事裁定（下稱第5721號民事裁定），可知張清華對温正男有3180萬元本票債權，而張清華已於103年9月16日死亡，原告為其繼承人，故原告主張上開繼承債權與温正男之2970萬元債權互為抵銷。
　㈤並聲明：⒈被告應共同給付原告3674萬579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於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⒉原告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　　
　㈠因盧錠錫給付6500萬元買賣價金，而原告既取走第一期買賣價金2000萬元，則原告就189號判決所命兩造應返還盧錠錫價金訴訟中，原告內部應分擔之買賣價金部分為2739萬6923元；違約金部分為1266萬6667元，是原告內部應分擔總金額為4006萬3,590元，故原告不得再向被告請求共同給付3674萬5797元。
　㈡系爭和解書內容所載除買賣價金6500萬元之利息601萬元、違約金3250萬元及其利息866萬6666元與臺中高分院189號判決兩造應給付盧錠錫之金額有關外，其餘金額為原告與盧錠錫間之約定，與臺中高分院189號判決無關，原告不得請求被告返還。
　㈢被告得以如下債權與原告之請求為抵銷：
　　1.連錕顥對原告有2000萬元本息債權：
　　　原告早於兩造與盧錠錫簽訂系爭買賣契約之前，即已將其所有系爭土地應有部分300分之28出賣予連錕顥，連錕顥並已支付買賣價金342萬6397元予原告完竣，僅尚未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完竣。嗣因盧錠錫要求將上開土地出賣予其，連錕顥因而請原告共同簽發系爭買賣契約，然原告於99年10月29日要求連錕顥需將買賣價金第一期款2000萬元出借予原告，始同意簽立系爭買賣契約，連錕顥因而同意出借該2000萬元予原告，並由盧錠錫簽發2000萬元支票予原告，原告則簽發99年10月30日本票作為上開2000萬元借款擔保，詎原告借款後迄仍未清償借款本息，是連錕顥對原告有2000萬元及自99年10月31日起至清償日止法定遲延利息之借款本息債權。
　　2.温正男對原告有下列債權共計2970萬元：
　　　⑴650萬元擔保金：
　　　　温正男前於99年1月2日以總價1780萬元向楊昇購買系爭房地，並自99年8月3日起借名登記於原告名下，至楊昇與系爭房地第二順位抵押權人林呈岳間訴訟定讞為止。嗣因林呈岳實行抵押權，聲請拍賣29-146地號土地暨其上2082建號、2387建號之建物，經本院99年度司執字第86901號執行事件受理後，温正男為停止前開強制執行，因而於100年3月29日請原告出具承諾書，承諾由温正男以原告名義提供擔保金650萬元以停止該強制執行程序，俟楊昇與林呈岳間訴訟終結後，原告應領取該擔保金本息歸還温正男。後原告、楊昇、林呈岳與吳文慧於106年12月5日簽立協議書，林呈岳同意撤回86901號執行事件、並同意原告領回上揭提存金（提存案號：本院100年度存字第661號）。原告業已領回上揭提存金，惟原告迄未依承諾書約定將上揭提存金返還温正男，温正男對原告有上揭提存金650萬元債權及自原告領回提存金翌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遲延利息債權。
　　　⑵1320萬元分配款：
　　　　因原告前以温正男所有900萬元定期存單設質予台中商銀，向台中商銀借貸900萬元，因此温正男欲籌措現金1100萬元清償系爭房地之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人台中商銀債權時，請原告清償上開900萬元，原告找張清華幫忙，而張清華斯時欲購買温正男向龔周明買受之368-164土地應有部分300分之28，温正男又急需現金避免系爭房地遭台中商銀強制執行，因而以温正男向張清華借款1265萬元方式處理，並簽訂99年3月26日協議書。嗣99年8月10日368-164土地應有部分300分之28暫登記在原告名下。而368-164地號土地經鈞院分割共有物訴訟裁判分割後，原告分配取得分割後增加之368-314地號土地及368-336地號土地，依99年3月26日協議書約定，分割後土地出售扣除原告已付價金及温正男墊付之費用後，剩餘由雙方分潤。因而原告與盧錠錫簽立之系爭和解書中，將温正男借名登記在原告名下之368-314地號土地及368-336地號土地於111年10月28日以3905萬元之價格出售予盧錠錫，並以該買賣價金抵償盧錠錫之系爭賠償金，於112年1月3日將368-314土地及368-336土地移轉登記予盧錠錫，而該3905萬元價金扣減温正男前為購買系爭房地向張清華借貸之1265萬元後，尚有餘額2640萬元，則温正男就368-164地號土地得受分潤1320萬元，是温正男對原告有1320萬元及自111年10月29日（即原告與盧錠錫和解翌日）起之法定利息債權。
　　　⑶1000萬元借款：
　　　　原告於100年間擬投資金匠公司2000萬元，因資金不足1000萬元，遂邀同温正男共同投資金匠公司，温正男共計投資1000萬元，惟因温正男不熟悉珠寶業務，因而於101年間與原告協議將上開1000萬元投資款轉為原告向温正男借款1000萬元，改由原告投資1000萬元，原告並於101年2月6日簽發1000萬元本票交温正男收執。原告迄未清償該借款，温正男對原告有借款1000萬元及自101年2月7日起至清償日止之法定利息債權。
　㈣另依原告、張清華及温正男於99年12月31日簽立和解書即承諾書記載，本院99年度司票字第5721號民事裁定所載本票係原告向温正男購買旱溪段不動產所支付買賣價金之保證本票（即擔保旱溪段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履行義務），經雙方對帳，土地均已陸續過戶予原告及其配偶黃美琴，雙方已無任何債權債務關係，可知，原告已登記取得旱溪段不動產所有權，雙方已無任何3180萬元之債權債務關係。
　㈤並聲明：⒈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⒉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貳、兩造不爭執及爭執事項  
一、不爭執事項： 　
　㈠分割前坐落臺中市○區○○段00000地號土地（於民國102年
　　12月19日分割為368-2及368-324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
　　，原為原告、被告温正男、温承翰、連錕顥（原名連振翔）
　　及訴外人龔天進所共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見本院卷一第1、160頁）。
　㈡系爭土地之99年10月25日土地所有權買賣移轉契約記載「買受人連振翔（買受持份全部）；出賣人（未會同）龔天進（出賣持份300分之108）、出賣人張國祥（出賣持份300分之28）、出賣人温承翰（出賣持份15分之4）、出賣人温正男（出賣持份300分之50）、出賣人連振翔（出賣持份300分之34）」（見本院卷一第249至273、302頁）。
　㈢聯邦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有權簽章人員張美英）簽發
　　票面金額342萬6397元、受款人為原告、票據號碼為UE0000000之支票（見本院卷一第245頁）
　㈣兩造於99年10月29日與訴外人盧錠錫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由盧錠錫以6880萬元購買系爭土地權利範圍全部（見本院卷一第1頁至2、16、69、239、183至186頁）。盧錠錫於同日交付其所簽發發票日99年10月30日、票面金額2000萬元、受款人為原告之支票（票據號碼為HZ0000000），並交付予原告收執（見本院卷一第89、481頁）。
　㈤兩造與盧錠錫於99年11月15日簽訂協議書記載：「一、甲（即盧錠錫）乙（即兩造）雙方於民國99年10月29日訂立系爭土地買賣，由甲方付與乙方新台幣兩千萬元訂金，並由乙方收執」（見本院卷一第187頁）。
　㈥原告分別於99年11月22日、同年月25日依序匯款1000萬元、100萬元至温正男設在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帳戶（帳號：000000000000，見本院卷一第207至208、217、467頁）　　
　㈦盧錠錫於100年12月24日給付買賣價金6500萬元予温正男收取（見本院卷一第2、167、289、471頁）。
　㈧盧錠錫對兩造提起返還價金訴訟，經本院以106年度重訴字第345號受理，並判決後，兩造及盧錠錫各就其敗訴部分，分別提起上訴、附帶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下稱臺中高分院）以107年度重上字第189 號判決，兩造應給付盧錠錫9750萬元，及其中6500萬元自100年12月26日起，其餘自106年6月2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嗣原告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09年度台上字第3234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見本院卷一第3至4、9至35、233、241頁）。
　㈨盧錠錫與温正男於108年5月21簽立協議書「…二、甲方承諾（即盧錠錫）事項：1.有關乙方（即温正男）、温承翰、連錕顥及張國祥就前條上訴二審法院之『違約金3250萬元及其利息』及『本金6500萬元自100年10月26日起至106年6月24日止之遲延利息』，以及甲方附帶上訴再請求違約金3250萬元及其利息』部分，甲方若獲勝訴判決確定，同意應先就張國祥財產（…）聲請法院強制執行，若執行無效果或有不足額時，始得再執行乙方、温承翰及連錕顥之財產……」（見本院卷一第119至155頁）。温正男於108年5月21日返還買賣價金6500萬元予盧錠錫（見本院卷一第4、81、233、241頁）。
　㈩盧錠錫就未受償之3250萬元及利息部分聲請拍賣原告之財產，經本院以111年司執字第13581號強制執行受理（下稱13581號執行事件，見本院卷一第4、37、234、489至491頁）。
　原告與盧錠錫於111年10月28日簽立和解書，內容為：「…第二條、和解條件：一、乙方（即原告）同意清償之金額為：⑴其一：⒈…買賣價金6500萬元自100年12月26日起至108年5月20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之四分之一金額（依執行處計算之乙方應清償之金額為601萬2500元，乙方同意以601萬元清償）。⒉…買賣契約之違約金3250萬元整。⒊3250萬元違約金，自106年6月25日起至111年10月25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乙方同意清償金額866萬6666元）。⒋以上合計金額為4717萬6666元。⑵其二，裁判費96萬2250元（含第三審委任律師費）。⑶其三，執行費72萬元。⑷其四，土地指界、測量及鑑定費等13萬5480元。⑸總計同意清償之金額為4899萬4396元整（下稱系爭賠償金）。…」（見本院卷一第39至43頁）。　　　
　原告已給付系爭賠償金予盧錠錫，盧錠錫撤銷13581號執行事件（見本院卷一第45至47、234頁）。
　重測前臺中縣神岡鄉下溪洲段后寮小段29-146（面積2862平方公尺）、29-990（953平方公尺，於99年5月5日以徵收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臺中市）、29-991（217平方公尺，於99年5月5日以徵收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臺中市）、29-992（面積438平方公尺）地號土地及其上同段2082建號建物（29-992地號土地、29-146地號土地及其上建物重測後為臺中市○○區○○段000地號、同段419地號土地暨其上88建號之建物，下合稱系爭房地）原為楊昇（已歿）所有。系爭房地於93年間設定第一順位本金最高限額2000萬元抵押權予台中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台中商銀）；98年間設立第二順位普通抵押權予林呈岳。29-146（面積2862平方公尺）及29-992（面積438平方公尺）地號土地均於99年8月18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在原告名下；2082建號建物於99年8月18日登記在原告名下（見本院卷一第293至294、399至404、501、563至565頁）。
　張清華於99年4月12日以温正男名義分別匯款1100萬元至台中商銀清償系爭房地第一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所擔保債權、165萬元至顯傑木業有限公司（見本院卷一第73、175、294頁）。
　系爭房地第二順位抵押權人林呈岳實行抵押權，聲請拍賣臺中縣○○鄉○○○段○○○段000000地號土地暨其上2082建號、2387建號之建物，經本院99年度司執字第86901號強制執行事件受理（下稱86901號執行事件，見本院卷一第101至103頁）。　
　原告於100年3月29日至本院提存所提存650萬元（提存案號：本院100年度存字第661號）。原告、楊昇、林呈岳與訴外人吳文慧於106年12月5日簽立協議書，約定雙方合意以3000萬元和解，和解金包括雙方全部執行債務及法院相關費用（含執行費及所有規費）；林呈岳同意撤回86901號執行事件，並同意原告領回650萬元提存金。原告已領回上揭提存金（見本院卷一第77、107至111、311、343至346頁）。
　原告於97年5月8日以温正男所有900萬元定期存單設質予台中商銀，向台中商銀借貸900萬元，該款項於104年9月18日清償完竣（見本院卷二第323至327、525至529頁，卷三第37至38頁）。
　温正男與龔周明於99年4月29日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由温正男向龔周明購買其所有臺中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應有部分300分之28（見本院卷二第225至235頁）。
　訴外人龔銘洋就臺中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提起分割共有物訴訟後，經臺中高分院以99年度上字第272號判決裁判分割，龔銘洋上訴，業經最高法院以102年度台上字第296號裁定上訴駁回確定（下稱分割共有物訴訟）後，同段368-314地號土地（分割自368-164地號土地）及同段368-336地號土地（分割自368-314地號土地）均於102年9月12日以判決共有物分割為原因登記在原告名下；同段368-313地號土地（分割自368-164地號土地。廖金鋇所有368-164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300分之56於101年4月20日以買賣為原因登記在温承翰名下）於102年9月12日以判決共有物分割為原因登記在温承翰名下（見本院卷一第113至115、199頁，卷二第58至59、63至81、97至99、199至215、273至291頁，卷三第71、91頁）。
　原告於111年10月28日將臺中市○區○○段0000000地號土地及同段368-336地號土地以買賣價金3905萬元出賣予盧錠錫，並於112年1月3日將368-314土地及368-336土地移轉登記予盧錠錫（見本院卷一第79、113至115頁，卷二第51至62、87頁，卷三第75、125頁）。
　本院99年度司票字第5721號民事裁定於99年12月21日確定（見本院卷二第519至523頁）。
　臺中高分院112年重上第154號塗銷抵押權登記事件所附法務部調查局113年7月22日調科貳字第11303183850號函檢送鑑定報告書所在內容，無意見。（見本院卷三第515、553頁）
　　。
　張國祥為「勝典企業有限公司」（設立時間：84年6月9日）
　　、「萬禾國際興業有限公司」（設立時間：95年11月3日）之負責人。（見本院卷三第515、553頁）
二、爭執事項：
　㈠原告請求被告共同分擔系爭賠償金4分之3即3674萬5797元（即被告各應分擔金額為1224萬8599元），有無理由？原告請求之依據為民法第281條、第179條規定。
　㈡若原告請求有理由，被告主張對原告有如下列債權，並主張抵銷，有無理由？
　⒈連錕顥主張原告向其借款2000萬元，是否有據？
　⒉温正男主張依100年3月29日承諾書約定，原告應返還650萬元擔保金予温正男，是否有據？
　⒊温正男主張依99年3月26日協議書約定，原告應給付其1320萬元，是否有據？
　⒋温正男主張原告於101年間向其借款1000萬元投資金匠公司，是否有據？
　㈢倘温正男上開⒉至⒋請求有理由，則原告主張以其繼承張清華對温正男3180萬元本票債權與上開⒉至⒋金額互為抵銷，有無理由？
叁、本院判斷：　　
一、坐落臺中市東區旱溪段之系爭土地原為原告、被告温正男、温承翰、連錕顥及訴外人龔天進所共有，各共有人應有部分如附表所示，兩造於99年10月29日與訴外人盧錠錫簽訂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約定由盧錠錫以6880萬元購買系爭土地權利範圍全部。嗣盧錠錫主張解除系爭買賣契約對兩造提起返還價金訴訟，經本院以106年度重訴字第345號受理，並判決後，兩造及盧錠錫各就其敗訴部分，分別提起上訴、附帶上訴，經臺中高分院189號判決，兩造應給付盧錠錫9750萬元，及其中6500萬元自100年12月26日起，其餘自106年6月25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嗣原告上訴，經最高法院以109年度台上字第3234號判決上訴駁回確定。盧錠錫與温正男於108年5月21簽立協議書約定臺中高分院189號民事判決，盧錠錫若獲勝訴判決確定，盧錠錫應先就張國祥財產聲請法院強制執行，若執行無效果或有不足額時，始得再執行温正男、温承翰及連錕顥之財產，而温正男於108年5月21日返還買賣價金6500萬元予盧錠錫。另盧錠錫就未受償之3250萬元及利息部分聲請拍賣原告之財產，經本院以111年司執字第13581號強制執行受理，原告與盧錠錫於111年10月28日簽立系爭和解書，約定給付總賠償金額為4899萬4396元，原告已給付系爭賠償金予盧錠錫，盧錠錫撤銷13581號執行事件等情，已為兩造所不爭執，並經本院調取上開民事卷宗審閱無誤，自足採憑。
二、本件原告就其所給付給盧錠錫之系爭賠償金，請求被告共同分擔之，而原告所主張之請求權基礎係民法第281條、第179條規定（見本院卷一第5至7頁、卷四第141頁）。則本件首需論斷者，係就上開認定之事實，原告得主張之請求權基礎（法律上依據）為何？本件原告所主張之上開法律上依據，得否認係適法之法律上理由？經查：
　㈠民法第312條規定：「就債之履行有利害關係之第三人為清償者，於其清償之限度內承受債權人之權利，但不得有害於債權人之利益。」而在可分債務，債務人所為之給付，超過其應分擔之部分者，對他債務人而言，係屬第三人之清償，依民法第311條之規定，可生清償而生對債權人消滅債務之效力，該為清償之債務人對他債務人有求償權。至於第三人清償之效力（即清償之債務人對他債務人求償權之依據），其情形可分為非利害關係人（即一般第三人）之清償及利害關係人之清償二者。所謂非利害關係人之清償，其效力內容需視第三人與債務人內部關係而定，如第三人係為履行贈與或清償其對債務人債務之手段者，則第三人對債務人之債務消滅，尚無求償權可言；如第三人係受債務人委託而清償者，則依委任規定求償（民法第546條第1項參照）；如無上述關係者，第三人與債務人間則為無因管理，第三人得依民法第176條無因管理規定求償（此時應認定為適法管理）。而所謂利害關係人之清償，其效力依民法第312條之規定，當然發生債權移轉（債之法定移轉），利害關係人於債權人之求償權限度範圍內，得代位債權人行使權利。至於「所謂第三人就債之履行有利害關係」者，係指第三人因清償而發生法律上之利害關係者而言（最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1104號判決意旨參照），故若僅有事實上之利害關係，則不與焉；另因清償對於債權人及利害關係人均屬有利，解釋上所謂「法律上之利害關係」宜採從寬解釋，從而，倘共同債務人不為清償，將使自己處於會受債權人強制執行地位之人，該共同債務人所為之清償，對他債務人而言即屬利害關係人之清償，而有民法第312條規定之適用。
　㈡就上開認定之事實，原告所主張之請求權基礎係民法第281條及第179條規定，茲分別說明如下：
　1.民法第281條規定部分：
　　⑴民法第281條規定：「連帶債務人中之一人，因清償、代物清償、提存、抵銷或混同，致他債務人同免責任者，得向他債務人請求償還各自分擔之部分，並自免責時起之利息（第1項）。前項情形，求償權人於求償範圍內，承受債權人之權利。但不得有害於債權人之利益（第2項）。
　　　」則依本條規定作為請求權基礎，當限於連帶債務之法律關係而言，倘非連帶債務之關係，自無本條規定之適用。而所謂連帶債務，係指數人負同一債務，明示或依法律規定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民法第272條規定參照）。故可分債務，當事人間無明示或法律明文規定者，自非可認係連帶債務，充其量僅可認係共同債務，而適用民法第271條規定，其等間之內部關係如無約定或法律規定，即應平均分擔之。且共同債務人對債權人所為之給付，若超過其應分擔之部分者，對他債務人而言，係屬第三人之清償，依情形可分為非利害關係之清償或利害關係人之清償，倘係非利害關係人之清償者，原則上該為清償之共同債務人可依民法176條無因管理之規定，對他債務人求償；如可認係利害關係人之清償，則該為清償之共同債務人亦可依民法第312條之規定對他債務人主張權利，此已見前述。然無論何者，該為清償之共同債務人均不得依民法第281條有關連帶債務人間求償之規定，對他債務人主張權利。
　　⑵本件依兩造所不爭執臺中高分院189號民事確定判決主文
　　　所載，可知該案係判決兩造應給付盧錠錫9750萬元，及其
　　　中6500萬元自100年12月26日起，其餘自106年6月25日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利息（本院卷一第9頁）。
　　　則依該確定判決主文所示，兩造對債權人盧錠錫所負之債
　　　務係可分債務，且係共同債務而非連帶債務。既非連帶債
　　　務，則本件原告清償兩造對盧錠錫之債務後，當不得依民
　　　法第281條連帶債務人內部求償之規定對他共同債務人（
　　　即被告）主張權利，故原告此部分之主張，於法未合，並
　　　無足取。
　2.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部分：
　　⑴民法第179條規定：「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者，應返還其利益。雖有法律上之原因，而其後已不存在者，亦同。」又無因管理與不當得利，分別為債之發生原因之一，其成立要件與效果各別，前者為未受委任，並無義務而為他人管理事務，後者則為無法律上之原
　　　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損害。因而適法之無因管理，本人
　　　之受利益，既係基於法律所允許之管理人無因管理行為，
　　　自非無法律上之原因，僅管理人即債權人對於本人即債務
　　　人取得必要或有益費用償還請求權、債務清償請求權及損
　　　害賠請求權；至不當得利之受害人即債權人對於不當得利
　　　之受領人即債務人則取得不當得利返還請求權，二者不得
　　　牽混（最高法院86年台上字第229號判決意旨參照）。具
　　　體言之，共同債務人對債權人所為之給付，若超過其應分
　　　擔之部分者，對他債務人而言，係屬第三人之清償，依情
　　　形可分為非利害關係之清償或利害關係人之清償，倘係非
　　　利害關係人之清償者，原則上該為清償之共同債務人可主
　　　張適法之無因管理而依民法176條無因管理之規定，對他
　　　債務人求償；如可認係利害關係人之清償，則該為清償之
　　　共同債務人亦可依民法第312條之規定對他債務人主張代
　　　位行使債權人之權利。然無論何種情形，為清償之共同債
　　　務人就其超過應分擔部分之清償，其對他債務人均不得依
　　　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主張權利。
　　⑵本件依上開所述，兩造間依臺中高分院189號民事確定判決內容，其等對債權人盧錠錫所負之債務係可分債務，且係共同債務。原告於清償兩造對盧錠錫之債務後，就超過其應分擔額部分，原告得基於第三人清償之法律關係對於被告主張權利。再者，本件盧錠錫係持臺中高分院189號確定判決並基於與温正男於108年5月21簽立之協議書，就盧錠錫未受償之3250萬元及利息部分聲請拍賣原告之財產（本院以111年司執字第13581號強制執行受理），則本件原告如不為清償，將使自己處於受債權人盧錠錫強制執行之地位，依上開說明，原告與盧錠錫於111年10月28日簽立和解書，約定給付總賠償金額為4899萬4396元給盧錠錫，原告並給付系爭賠償金予盧錠錫，盧錠錫始撤銷13581號執行事件，則就原告所清償盧錠錫之債務，於超過原告之應分擔額部分，應可認定原告係屬利害關係人之第三人清償，從而，原告可對被告主張適法之無因管理，依民法第176條規定行使求償權；亦可依民法第312條之規定承受行使債權人盧錠錫之權利。然無論何種情形，均不構成民法第179條所稱之不當得利。故本件原告所為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請求，自屬無據，不應准許。
　㈢按民事訴訟法第199條之1第1項規定：「依原告之聲明及事實上之陳述，得主張數項法律關係，而其主張不明瞭或不完足者，審判長應曉諭其敘明或補充之。」而適用法律屬於法院之職權，不受當事人表示法律意見之拘束。倘法院所持法律見解與當事人法律上之陳述不同時，審判長應將法律上之爭點曉諭當事人，並令其就法律觀點為必要之陳述及作適當完全之辯論，以保障當事人程序上之正當權益，而避免產生
　　適用法律之突襲。又為擴大訴訟制度解決紛爭之功能，如原
　　告主張之事實，於實體法上得主張數項法律關係而不知主張
　　時，審判長應曉諭其得於該訴訟程序中主張，以便徹底解決
　　當事人之紛爭。至於曉諭後，基於處分權主義及辯論主義，
　　原告欲主張何項法律關係，及是否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應由
　　該當事人斟酌其實體利益及程序利益決定之。此觀民事訴訟
　　法第199條、第199條之1第1項之規定及其立法理由自明（最
　　高法院98年台上字第2371號判決意旨參照）。本件依原告所
　　為之聲明及事實上之陳述，本院認原告可對被告主張適法之
　　無因管理，依民法第176條規定行使求償權；亦可依民法第3
　　12條之規定承受行使債權人盧錠錫之權利而對被告有所請求
　　。而原告起訴時主張以民法第281條連帶債務人內部求償之
　　規定及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作為其請求權之基礎
　　，本院認為均於法未合。故本院基於民事訴訟法第199條之1
　　第1項規定，行使闡明權，於113年12月16日以裁定闡明原告
　　是否依無因管理或民法第312條規定對被告請求，該裁定已
　　於113年12月18日合法送達原告訴訟代理人（送達回證見本
　　院卷四第131、133、135頁），然原告訴訟代理人於本院114
　　年2月5日言詞辯論期日則明確主張：請求權基礎如起訴狀所
　　載，本件並不主張其他請求權基礎等語（見本院卷四第141
　　頁）。則基於民事訴訟處分權主義，本院自應受原告法律上
　　主張之拘束，僅判斷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得否依民法第281
　　條及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給付聲明所載之金額，而不得
　　審認原告所不主張之民法第176條無因管理及第312條之請求
　　權基礎。
三、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281條連帶債務人內部求償之規定及民法第179條不當得利之規定起訴請求被告應共同給付原告3674萬579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於被告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經核於法均有未合，不應准許；而原告之訴既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即失其依據，應併予駁回，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本件原告既不能依其所主張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金錢，則兩造間有關抵銷之抗辯，自無審酌之必要。
四、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間其餘主張舉證及攻擊防禦方法，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故毋庸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肆、訴訟費用負擔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民事第二庭　　法　官　李悌愷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正本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書記官　吳克雯
附表：
編號 共有人姓名 權利範圍 備註  1 連錕顥（原名連振翔） 34/300   2 張國祥 28/300   3 温承翰 4/15   4 温正男 50/300   5 龔天進 108/300  



